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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前 言 

一、本議事錄電子檔(PDF)，係依據本會第 1屆第 8 次臨時會會議資料

彙編而成。內容包括：會議紀錄、決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等。 

二、有關會議紀錄等，經記錄人員撰錄，未克分送發言人確認，如有

出入或遺漏，以錄影、錄音資料為準，祈請見諒。 

三、本議事錄電子檔內容廣泛，匆促發行，如有誤謬，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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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紀錄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日    期：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5 日下午 2時 30 分 

二、地    點：臺南市議會一樓小型簡報室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    席：賴議長美惠 

六、記    錄：蔡鳳萍 

七、討論事項： 

    （一）擬定本次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如附件一）。 

          結論：議事日程表草案照案通過。 

     (二) 討論列入本次大會追認案（如附件二）。 

          結論：追認案共計 8案(建設 6案、保安 1 案、工務 1案)，

全部列入大會議程追認。 

    （三）討論列入本次大會審議之市府提案（如附件三）。 

      結論：市府提案共計 12 件(民政 3案、財經 4 案、教育 1

案、建設 1案、保安 1案、法規 2 案)，全部提請大

會審議。 

 八、臨時動議：無 

 九、其他：無 

 十、散會：下午 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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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１屆第 8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草案） 
102.7.20 版 

             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7 月 31 日 三 1 

（一） 報到 

（二） 開幕 

（三） 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含議事日程表) 

（四） 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五） 報告事項 

（六） 審議各項提案 

（七） 聽取臺南市審計處審核報告 

（八） 聯席審查 101 年度臺南市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

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8 月 1日 四 2 

(一)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財經、

民政部門）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2日 五 3 

(一)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教育、

建設部門）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3日 六  例假（停          會） 

8 月 4日 日  例假（停          會） 

8 月 5日 一 4 

(一)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保安、

工務部門）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6日 二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7日 三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8日 四  
（一） 蒐集議案資料 

（二） 議案資料彙整 

8 月 9日 五 5 

（一）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二）討論提案 

（三）報告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閉    會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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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本次臨時會期間自102年7月31日至8月9日，共計10日，除7777月月月月31313131日及日及日及日及8888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

之議程，須經過半數議員過半數議員過半數議員過半數議員出席；聯席審查案8888月月月月1111、、、、2222、、、、5555之議程之議程之議程之議程，，，，須經半數半數半數半數

以上議員以上議員以上議員以上議員出席，依序由財經、民政、教育、建設、保安、工務委員會召集

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進行。 

二、「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部分由各委員會自訂開會時間。 

三、開會會場：  

  （一） 議事廳（新營民治）－大會及各委員會聯席審查議案。  

  （二）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地點－由委員會以簡訊通知各議員並於本會網站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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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程序委員會 

列入大會之追認案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建設 1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 102

年「將軍漁港漁貨拍賣場整修工程計畫」

經費新台幣 1,19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714 萬元[其中 10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度

總預算]、市配合款 476 萬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1,090 萬

元(中央補助 614 萬元及市配合款 476 萬

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建設 2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本市 102

年「臺南市學甲區濕地生態園區經營管

理示範計畫」經費新台幣 215 萬元整乙

案(中央補助 180 萬元；市配合款 30 萬

元；學甲區農會配合款 5萬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210 萬元，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

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建設 3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102

年度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計畫」經費新

台幣 410 萬 7,000 元整案(中央補助 328

萬 5,000 元[其中 113 萬 1,000 元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算]；市配合款 82 萬 2,000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297萬6,000元(中央補助215萬4,000

元及市配合款 82 萬 2,000 元)，俾憑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

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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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建設 4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市 102 年度「提

升重點果樹外銷供應鏈-台南市政府及

所屬農民團體配合芒果等水果產期辦理

農業亮點計畫-台灣國際芒果季」經費新

台幣 55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00 萬

元、市配合款 100 萬元、農民團體配合

款 50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 400 萬元整，俾憑辦理後續

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追加減預算時

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建設 5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下

山漁港泊地疏浚工程」、「青山漁港內港

停泊區疏浚工程」、「北門漁港南碼頭改

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等 3 件工作經費

分別為 200 萬元、350 萬元、140 萬元，

總計 690 萬元整(中央補助分別為 120 萬

元、210 萬元、84 萬元，合計 414 萬元、

市配合款分別為 80 萬元、140 萬元、56

萬元，合計 276 萬元)，謹請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市配合款 276 萬元，俾憑辦理後

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

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建設 6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 102

年「活化人工魚礁區及天然礁區計畫」

經費新台幣 6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8

萬元、市配合款 12 萬元)，為爭取時效，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48 萬元整，俾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

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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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保安 1 
臺南市政府 
(觀光旅遊

局)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 102 年「區

域觀光旗艦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3,1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為 1,550 萬元，地方

配合款為 1,550 萬元)，惠請同意先行辦

理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

俟 102 年追加預算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工務 1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

局)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市「102 年度城鎮風

貌型塑整體計畫」─「102 年度臺南市環

境景觀總顧問」案經費新台幣 300 萬元

（中央補助 237 萬元；市配合款 63 萬元）

乙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列入大會 

議程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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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程序委員會 

列入大會之市府提案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民政 1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內政部核定本市 102 年度「因應社會救

助法修正增加低收入戶及各項中低收入

福利對地方政府補助經費－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輔具費用補助款」增加經費新台

幣 1,295 萬 8,000 元整乙案，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

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民政 2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

員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

會)核定本市「第二屆台南市西拉雅文化

節-Ayalam-a 與 Siraya 在一起」經費新

台幣 15 萬元整，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俾利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再予轉正，

敬請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民政 3 
臺南市政府 

(南化區公所) 

為辦理本區 102 年度「南化水庫」水質

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新增

經費新台幣 795 萬元整，為爭取時效，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

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

予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財經 1 臺南市政府 
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 次追加

（減）預算案，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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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財經 2 
臺南市政府 
(財政處) 

為辦理出售本府經管坐落本市新

營區新營段 628-24地號等 34筆非

公用市有土地，擬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敬請  審

議。 

提請大會審議。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市府財政處將

本案與第 5 次

定期會決議:

「交由財經委

員會於下次會

審查」之原財

經 5 號案合併

提出（即本案

擬處分清冊編

號 1-7 及

16-19 計 19 筆

土地）。 

 

財經 3 
臺南市政府 
(財政處) 

為辦理出售本府經管坐落本市鹽

水區北門段 484-6 地號等 22 筆非

公用市有土地，擬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敬請  審

議。 

提請大會審議。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市府財政處將

本案與第 5 次

定期會決議:

「交由財經委

員會於下次會

審查」之原財

經 6 號案合併

提出(即本案

擬處分清冊編

號 1-9 計 9 筆

土地；惟中西

區環河段 5 及

9 地號 2 筆土

地未併同在本

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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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財經 4 
審計部 

臺南市審計處 

檢送101年度臺南市地方總決算審

核報告，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教育 1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本市

辦理「『白色恐怖時期』臺南市政

治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

錄相關計畫」，本計畫總經費新台

幣 150 萬(中央補助款 105 萬元、

市配合款 45 萬元)，為爭取時效，

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予以轉正，敬請  審

議。 

提請大會審議。 

建設 7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之

本市「『2013 臺南好米嘉年華會』

米食推廣活動計畫」經費新台幣

125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90 萬

元、市配合款 35 萬元)，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125 萬

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3 年度納入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保安 2 
臺南市政府 

（交通局） 

為辦理本市無障礙計程車營運計

畫補助業者購車補助800萬元墊付

事宜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俟 103 年度預算時再予轉正，

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法規 1 
臺南市政府 

(消防局) 

制定「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
草案，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審議。 

法規 2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制定「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敬請  審
議。 

提請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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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紀錄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1111屆第屆第屆第屆第8888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第第第第1111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 年7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時59 分至下午4時13分 

地 點：本會民治議事廳 

出 席：本會議員(詳議員出缺席表) 

列 席：市府：一級機關及一級單位首長暨相關業務主管 

            (詳列席人員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 黃恭喜 

       法規研究室主任 陳育晨 

       議事組主任 陳玉全 

       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 梁素娟 

主 席：賴議長美惠 

       財經委員會召集人 李議員文俊 

記 錄：蔡鳳萍、沈怡華、王姿勻、李俊杰 

議 程： 
 

一、黃秘書長報告議員簽到已達法定人數，請議長宣佈開會。 

 

二、開幕主席致詞： 

      賴市長、顏副市長、市府陳秘書長、各局處首長及主管、臺南市審計處林處長、新聞

媒體各位小姐、女士、先生、本會郭副議長、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開幕，承蒙賴市長率領市府各局處首長及主管列席，並蒙新聞媒體蒞會採

訪，謹代表本會同仁，向各位表達最誠摯的歡迎與謝意。本次會也是縣市合併後第一

次回到原台南縣議會的舊址召開。在多位議員提案，並經本會第 4 次定期大會的決議，

通過本次臨時會於民治議事廳召開，這也是議政史上重要的大事紀錄。 

      本次臨時會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召開，會期 10 天，審議市府各

項提案及本會議員提案、人民請願案等。 

      最後祝大會順利圓滿成功，各位身體健康、精神愉快，謝謝各位！ 

 

三、 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含議事日程表)，請議事組宣讀。(略) 

(一) 議事日程：(詳議事日程表) 

大會議決： 

8 月 8 日新增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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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案報告─「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 

2、專案報告─「十二年國教」 

(二) 本次臨時會期共計 10 日，各項提案計 20 件（包括 8 件墊付款追認案及 6 件墊

付款案），除議事日程外，有關市府提案-財經 1 號案及法規 1、2 號案為三讀議案

稍後進行第一讀會；財經 4 號案交付聯席審查；其餘民政 1-3 號案；教育 1 號案；

建設 7 號案；保安 2 號案，共計 6 案，，，，均為墊付案，基於時效性，提交今天的大

會審議。 

          大會議決：通過。 

(三) 財經 2、3 號案提案內容與上次定期大會之決議：交付下次會審議之財經 5、6

號案內容有所增減（詳如補充說明表，附件一），並請財政處長向大會說明(略)。

依張處長說明內容，原財經 5、6 號案不再行審查，直接將財經 2、3 號案交付財

經委員會審查。 

大會議決：通過。 

 

四、 三讀議案第一讀會三讀議案第一讀會三讀議案第一讀會三讀議案第一讀會(計 3 案；財經市提 1、法規市提 1-2) 

(一) 財經 1  提案單位：台南市政府 

案由：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敬請審議。 

     進行一讀會：本案交付聯席審查。 

(二)法規 1 提案單位：台南市政府(消防局) 

案由：制定「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議。    

     進行一讀會：本案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三)法規 2 提案單位：台南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制定「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議。    

     進行一讀會：本案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五、 報告事項 

(一) 追認案報告追認案報告追認案報告追認案報告(計 8 案；建設 1-6、保安 1、工務 1)(附件二) 

      大會議決：均為本會同意追認。 

(二) 法規報告案法規報告案法規報告案法規報告案(計 20 案；法規備查 1-20) 

      大會議決：均為本會同意備查。 

(三) 工務委員會報告案-台南市政府102年1至6月實施平均地權作業基金補辦預算數額表報

告案。(工務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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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決：本會同意備查。 

 

六、 審議各項提案審議各項提案審議各項提案審議各項提案    

(一) 審議墊付案審議墊付案審議墊付案審議墊付案（計 6 案；民政 1-3、教育 1、建設 7、保安 2）。 

大會議決：除保安 2 號案外，餘均為本會同意墊付。 

          保安 2： 

一、 本會同意墊付。 

二、 附帶決議： 

          請交通局邀請相關單位、業者暨本會議員等，召開說明會後， 

          始得動支。 

 

七、 聽取臺南市審計處審核報告聽取臺南市審計處審核報告聽取臺南市審計處審核報告聽取臺南市審計處審核報告，請審計處林處長報告。(詳 101 年度臺南市地方總決算審

核報告。) 

 

八、 後續議程為聯席審查 101 年度臺南市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會議

由財經委員會召集人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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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財經財經財經財經 2222 號及號及號及號及 3333 號案補充說明號案補充說明號案補充說明號案補充說明    

一、本次臨時會財經 2 號案與上會期財經 5 號案之補充說明 

【註：1.上會期（第 5 次定期會）財經 5 號案係於 5 月 20 日經大會決議：交由財經委員會交由財經委員會交由財經委員會交由財經委員會

於下次會審查於下次會審查於下次會審查於下次會審查。 

     2.二案同屬非公用市有土地讓售案。】 

          案號 

擬處分 

清冊異同說明 
本會期財經 2 號案 上會期財經 5 號案 

地號相同 

編號 1—7   ( 10 筆土地) 

編號 16—19  ( 9 筆土地) 

編號 1—11  (19 筆土地) 

 

2 號案新增地號 

編號 8—15  ( 10 筆土地) 

編號 20—23  (5 筆土地) 

 

  合  計     34 筆土地        19 筆土地 

 

二、本次臨時會財經 3 號案與上會期財經 6 號案之補充說明 

【註：1.上會期（第 5 次定期會）財經 6 號案係於 5 月 20 日經大會決議：交由財經委員交由財經委員交由財經委員交由財經委員

會於下次會審查會於下次會審查會於下次會審查會於下次會審查。 

      2.二案同屬非公用市有土地標售案。】 

           案  號 

擬處分 

清冊異同說明 
本會期財經 3 號案 上會期財經 6 號案 

地號相同 編號 1—9   ( 9 筆土地) 
編號 1      ( 1 筆土地) 

編號 4—11  ( 8 筆土地) 

3 號案新增地號 編號 10—17 ( 13 筆土地)  

3 號案未列地號  編號 2、3    ( 2 筆土地) 

   合  計  22 筆土地  11 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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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追認案報告追認案報告追認案報告追認案報告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一一一一)()()()(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 1)1)1)1)    

案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 102 年「將軍漁港漁貨拍賣場整修工程計畫」經費新台幣

1,19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714 萬元[其中 10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算]、市配合款 476

萬元)，為因應時效，本會已准予同意先行墊付在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6 月 17 日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函辦理。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二二二二)()()()(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 2)2)2)2)    

案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本市 102 年「臺南市學甲區濕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

經費新台幣 215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180 萬元；市配合款 30 萬元；學甲區農會配合款 5 萬

元)，為因應時效，本會已准予同意先行墊付在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6 月 17 日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函辦理。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三三三三)()()()(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 3)3)3)3)    

案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102 年度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計畫」經費新台幣 410 萬

7,000 元整案(中央補助 328 萬 5,000 元[其中 113 萬 1,000 元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算]；市配

合款 82 萬 2,000 元)，為因應時效，本會已准予同意先行墊付在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6 月 17 日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函辦理。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四四四四)()()()(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 4)4)4)4)    

案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市 102 年度「提升重點果樹外銷供應鏈-台南市政府及所屬農民團體

配合芒果等水果產期辦理農業亮點計畫-台灣國際芒果季」經費新台幣 550 萬元整乙案(中央

補助 400 萬元、市配合款 100 萬元、農民團體配合款 50 萬元)，為因應時效，本會已准予同

意先行墊付在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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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6 月 17 日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函辦理。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五五五五)()()()(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 5)5)5)5)    

案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下山漁港泊地疏浚工程」、「青山漁港內港停泊區疏浚工

程」、「北門漁港南碼頭改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等 3 件工作經費分別為 200 萬元、350 萬元、

140 萬元，總計 690 萬元整(中央補助分別為 120 萬元、210 萬元、84 萬元，合計 414 萬元、

市配合款分別為 80 萬元、140 萬元、56 萬元，合計 276 萬元)，為因應時效，本會已准予同

意先行墊付在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6 月 17 日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函辦理。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六六六六)()()()(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建設追認 6)6)6)6)    

案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 102 年「活化人工魚礁區及天然礁區計畫」經費新台幣 6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8 萬元、市配合款 12 萬元)，為因應時效，本會已准予同意先行墊付

在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6 月 17 日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函辦理。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七七七七)()()()(保安追認保安追認保安追認保安追認 1)1)1)1)    

案由：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市辦理 102 年「區域觀光旗艦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3,100 萬元整(中央

補助款為 1,550 萬元，地方配合款為 1,550 萬元)，為因應時效，本會已准予同意先行墊付在

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6 月 10 日府觀建字第 1020518352 號函辦理。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八八八八)()()()(工務追認工務追認工務追認工務追認 1)1)1)1)    

案由：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市「102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 年度臺南市環境景觀總顧

問」案經費新台幣 300 萬元（中央補助 237 萬元；市配合款 63 萬元）乙案，為因應時效，本

會已准予同意先行墊付在案，謹提請大會追認。 

說明： 

依據臺南市政府 102 年 7 月 1 日府都景字第 1020509288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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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臺南臺南臺南市議會第市議會第市議會第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第第第第 2222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04 分至下午 5時 35 分 
地  點：本會民治議事廳 
出  席：本會議員(詳議員出缺席表) 

列  席：市府：相關業務單位主管（詳列席人員簽到簿） 

     本會：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 梁素娟 

                民政委員會專門委員 鐘秋華 
主  席：財經委員會召集人 陳議員朝來 

          民政委員會召集人 李議員退之 
記  錄：李俊杰、林美鳳、蔡佳蓉 
議  程：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財經、民政部門)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第第第第 3333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21 分至下午 2時 30 分 
地  點：本會民治議事廳 
出  席：本會議員(詳議員出缺席表) 
列  席：市府：相關業務單位主管（詳列席人員簽到簿） 
     本會：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 葉文榮 

                建設委員會專門委員 劉永明(代理) 

主  席：教育委員會召集人 蔡議員育輝 

          建設委員會召集人 李議員文正 
記  錄：劉貞秀、黃川蘭 
議  程：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教育、建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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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第第第第 4444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5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11 分至下午 2時 15 分 
地  點：本會民治議事廳 
出  席：本會議員(詳議員出缺席表) 

列  席：市府：相關業務單位主管（詳列席人員簽到簿） 

     本會：法規研究室主任 陳育晨 

                議事組主任 陳玉全 

                保安委員會專門委員 劉永明 

                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 梁素娟 

                工務委員會專門委員 汪啟瑞 

主  席：賴議長美惠 

          保安委員會召集人 杜議員素吟 

          財經委員會召集人 陳議員朝來 

          工務委員會召集人 陳議員文科 
記  錄：蔡鳳萍、沈怡華、王念慈、陳惠珍、童臆蓉 
議  程： 
 
一、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次追加減預算(保安部門) 

 

二二二二、、、、變更議程變更議程變更議程變更議程(恢復大會)(詳議事日程表) 

因 8 月 1 日聯席審查財經部門追加減預算，尚有龍崎區公所歲入部份未審查完成，故今日回復大

會變更議事日程，將未完成審查部份排至原排定審查部門全部完成審查後再繼續審查。 

大會議決：通過。 

 

三、繼續由財經委員會、保安委員會召集人主持並進行聯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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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第第第第 5555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9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50 分至中午 12時 49 分 
地  點：本會民治議事廳 
出   席：本會議員(詳議員出缺席表) 

列   席：市府：一級機關及一級單位首長暨相關業務主管 

            (詳列席人員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 黃恭喜 

         法規研究室主任 陳育晨 

         議事組主任 陳玉全 

記  錄：蔡鳳萍、沈怡華、王姿勻 
議  程： 
 
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三讀會三讀會三讀會三讀會((((計計計計 3333 案案案案；；；；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1111----2222、、、、財經財經財經財經 1)1)1)1)    

((((一一一一))))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1111、、、、2222 號案號案號案號案，請法規委員會召集人邱莉莉議員報告委員會審查意見。 

1、法規市提法規市提法規市提法規市提 1111，，，，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局消防局消防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制定制定制定制定「「「「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進行二讀會：照審查意見修正通過。 

進行三讀會：照二讀會決議修正通過。 

2、法規市提法規市提法規市提法規市提 2222，，，，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農業局農業局農業局農業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制定制定制定制定「「「「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進行二讀會：照審查意見通過。 

進行三讀會：照二讀會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財經財經財經財經 1111 號案號案號案號案    

    請各委員會召集人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財經委員會召集人王錦德議員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民政委員會召集人李退之議員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教育委員會召集人蔡育輝議員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建設委員會召集人侯澄財議員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保安委員會召集人杜素吟議員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工務委員會召集人洪玉鳳議員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1、財經財經財經財經 1111 號案號案號案號案，，，，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本市本市本市本市 102102102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111 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減減減減））））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進行二讀會：照審查意見修正通過。 

進行三讀會：照二讀會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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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財經財經財經財經 4444 號案號案號案號案    

財經財經財經財經 4 4 4 4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審計部台南市審計處審計部台南市審計處審計部台南市審計處審計部台南市審計處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檢送檢送檢送檢送 101101101101 年度台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年度台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年度台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年度台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敬請審議敬請審議敬請審議敬請審議。。。。    

1、請財經委員會召集人王錦德議員報告聯席審查意見。 

2、大會議決：照聯席審查意見通過。 

((((二二二二))))各委員會提案各委員會提案各委員會提案各委員會提案((((計計計計 57575757 案案案案：：：：民政議提民政議提民政議提民政議提 1111----9;9;9;9;財經市提財經市提財經市提財經市提 2222----3333、、、、議提議提議提議提 1111----3333；；；；教育議提教育議提教育議提教育議提 1111----2;2;2;2;建設議提建設議提建設議提建設議提

1111----5555、、、、人民請願人民請願人民請願人民請願 1111；；；；保安議提保安議提保安議提保安議提 1111----3333；；；；工務議提工務議提工務議提工務議提 1111----32)32)32)32)    

1、請各委員會召集人報告委員會審查意見。 

   民政委員會召集人李退之議員報告民政委員會審查意見。 

   財經委員會召集人王錦德議員報告財經委員會審查意見。 

   教育委員會召集人曾培雅議員報告教育委員會審查意見。 

   建設委員會召集人侯澄財議員報告建設委員會審查意見。 

   保安委員會召集人吳通龍議員報告保安委員會審查意見。 

   工務委員會召集人黃麗招議員報告工務委員會審查意見。 

2、大會議決： 

除財經議提 2 及建設人民請願 1 外，餘均為照審查意見通過。 

財經議提 2、建設人民請願 1： 

一、併案審查。 

二、照審查意見通過。 

附帶決議： 

(一)請市府秉持合法公平公正理念慎重處理，以協助攤商創造雙贏。 

(二)請市府依據議員綜合意見研議辦理。 

議員綜合意見： 

李退之議員：為顧及攤商生計及溪北地區市民生活步調，請市府財政處暫緩

民治夜市土地標售作業程序，並儘速研擬攤商安置方案，於協助遷移完成後再行

處置。 

蔡育輝議員：有關本市土地使用分區規定，希望勿一市多制，應有公平公正

之適用性，不可僅針對個案處理。另請市政府暫緩標售新營區民治觀光夜市用地

，並儘速輔導安置攤商，以顧及攤商生計及權益。 

賴惠員議員：請經發局儘速妥善提供攤商另一處合法安置地點，也請市府秉

持公平公正之適法性，來處理大臺南市土地使用分區規範等問題。 

郭國文議員：請市府日後如有類似案件，應針對觀光夜市如何再生問題擬訂

政策，俟政策形成後再行處理相關財產處分議題。 

洪玉鳳議員:市府基於財政需要出售土地，應規範出搬遷時程，一方面由財

政處暫緩出售，另一方面請經發局儘快尋找適當地點，輔導安置攤商並進行營業

地點之轉移。另請陳秘書長組一跨局室專案小組專案辦理，以創造雙贏及符合公

平原則。 

唐碧娥議員：建請財政處於土地尚未標售出去之前，讓這些攤商繼續留在原

地營業，也請市府站在苦民所苦立場，考量攤商生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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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逕送大會之墊付款案逕送大會之墊付款案逕送大會之墊付款案逕送大會之墊付款案((((計計計計 3333 案案案案；；；；建設市提建設市提建設市提建設市提 8888----10)10)10)10)    

1、市府於 8 月 8 日函送墊付款提案 3 件，基於時效性，交付大會審議。 

大會議決：通過。 

2、審議墊付款案 

大會議決：均為本會同意墊付。 

 

三三三三、、、、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計 2 案：教育報告 1、建設報告 1) 

(一)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專案報告 

大會議決：本案結論送請市府辦理。 

(二)十二年國教專案報告 

大會議決：本案結論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四四四四、、、、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計計計計 1111 案案案案；；；；臨動臨動臨動臨動 1)1)1)1)    

大會議決： 

本會議員全力支持並請市府積極辦理。 

 

五五五五、、、、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依照本會議事規則第 11 條：『議員臨時提案以具有時限亟待解決事項為限，且須有四

人以上之連署始能成立』，另依據 102 年政黨協商第 4 次會議決議，若於大會提臨時動議

，由主席於大會中宣布暫時休息，當場進行黨團協商後決定是否受理，再提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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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決議案 

一、民政委員會 

1、市政府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民政 編號 1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8975 號 

案   

由 

內政部核定本市 102 年度「因應社會救助法修正增加低收入戶及各

項中低收入福利對地方政府補助經費－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日間

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輔具費用補助款」增加經費新台幣

1,295 萬 8,000 元整乙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2 年 7月 8日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2102 號函及 102 年 7月
10 日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2357 號函辦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之規定，經上
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三、本案相關說明： 

（一） 內政部前於 101 年 8 月 20 日以內授中社字第 1015934436 號函概
算補助款總計新台幣 1億 3,059 萬 4,000 元整，業已納入 102 年度
預算。 

（二）內政部復於 102 年 7 月 8 日以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2102 號函示，
再於102年 7月 10日以內授中社字第1025932357號函勘正第 1期
補助款金額，是以，102 年度補助款將調增為新台幣 1億 4,355 萬
2,000 元整（第 1期補助款 7,177 萬 6,000 元*2），核撥補助款將增
加新台幣 1,295 萬 8,000 元整。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月 17 日第 119 次市政會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2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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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民政 編號 2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民族事務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8975 號 

案   

由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核定本市「第二屆台南市

西拉雅文化節-Ayalam-a 與 Siraya 在一起」經費新台幣 15 萬元整，

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利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再予轉正，敬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7 月 4 日原民教字第 1020037011 號

函辦理。 

二、 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之規定「經上

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 藉由西拉雅文化節一個專屬於自身的象徵性節日，將過去隱藏的

風貌充分展現，透過此節日活動讓民眾瞭解西拉雅文化，前於

102 年 6月 3日提送「第二屆台南市西拉雅文化節-Ayalam-a 與 

Siraya 在一起」計畫。至原民會申請經費，經原民會審查後,核

定補助 15 萬元整，合先敘明。 

(二) 本案之執行期程為本(102)年 10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為利該

計畫之執行，請 貴會同意辦理先行墊付，並於 103 年度總預算

轉正。 

四、 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 月 17 日第 11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 貴會同意辦理先行墊付，並於 103 年度總預算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2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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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民政 編號 3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南化區公所)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8975 號 

案   

由 

為辦理本區 102 年度「南化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計畫，新增經費新台幣 795 萬元整，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02 年 7 月 17 日南市水行字第 

    1020655448 號函辦理。 

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第 4款規定:經上 

    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其新增經費 795 萬 

    元整之核算，詳附件列表。 

三、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原提報計畫經費為新台幣 5,546 萬 6,000 元整，經該 

        保護區新任居民代表提案，新增部分計畫內容經費計新台 

        幣 795 萬元整。 

(二)以上墊付所需金額，經本府水利局確認 100 年度剩餘經費 

    新台幣計 1,600 萬元可供支付。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月 17 日第 11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2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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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員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 政 1 李坤煌 洪玉鳳、蔡淑惠、陳文科 

案  由 
建請市府對永康區第一（二王）公墓已遷葬完成部份，儘

速規劃使用，避免雜草叢生，影響市容觀瞻。 

說  明 

一、 永康區第一（二王）公墓已遷葬完成部份，

永和段387地號原為永康國民運動中心預定地。 

二、 永康區忠孝段 613 地號於民國 101 年第一階

段遷葬完成（私有土地部份尚未遷葬）。 

三、 永康國民運動中心已確定無法興建，該已遷

葬完成之二筆土地面積將近七公頃，現雜草叢

生，現況與遷葬前並無二樣，影響市容觀瞻。 

四、 忠孝段 613 地號於永康都市計畫編定為公園

預定地，前已提案可興建三合、五王二里之活

動中心，亦可闢建槌球場，供地方槌球隊使用。 

辦  法 建請市府儘速辦理。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2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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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 政 2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目前五都(除臺南市外)均另編預算，名目為駐里事務費，

四都額度不相同，高雄市以里幹事人頭計算，每人 6 萬元

預算，核銷內容為文具、郵資、茶葉…等項目，是故目前

全國獨漏臺南市里幹事無經費運用。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2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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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 政 3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明亮里活動中心二樓增建一案，迄今未見發包，建請區公

所早日興建。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9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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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 政 4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因物價皆漲，每年度里鄰長文康訓練活動的旅遊品質很

差，請民政局能於 103 年度起，將經費提高至 3,000 元，

以提升旅遊品質。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9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8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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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 政 5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鄰長文康活動每年編列 2,000 元，現物價高漲影響品質，

希望能提高每人 3,000 元。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9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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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 政 6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鄰長交通費能比照其他四都編列。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9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8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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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 政 7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鄰長腳踏車能依照往例 4 年編一次經費，里長也能納入編

列。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9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8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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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政 8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社會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每個月業務費申請程序應簡

化，儘速審核撥款，以免造成從 102 年 1 月至 5 月的業務

費皆由里長先行墊付。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請市府儘速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9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8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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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民政 9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請比照警察局志工編列經費，每

人每年度 600 元的文康活動經費。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19 日 
南議民政字第 1020010787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38

 

二、財經委員會 

1、市政府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財經 編號 1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7 日 

府主預字第 1020640716 號 

案   

由 

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次追加（減）預算案，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及一百零二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

規定辦理。 

二、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歲入追加 22 億 1,265

萬 6 千元，追減 57 億 4,211 萬元，淨追減 35 億 2,945 萬 4 千

元，歲出追加 22 億 2,188 萬 6 千元、追減 57 億 5,134 萬元，

歲出淨追減 35 億 2,945 萬 4 千元；102 年度臺南市總預算歲入

追加減後預算數 833 億 9,691 萬 2 千元，歲出追加減後預算數

833 億 9,691 萬 2 千元，收支平衡。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月 10 日第 11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 貴會惠予審議。 

審
查
意
見 

詳如各委員會聯席審查意見報告書。 

大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修正情形詳如大會決議表)。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0 日 

南議財經字第 10200107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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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財經財經財經財經 1111 號案號案號案號案(102(102(102(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111 次次次次    

追加追加追加追加((((減減減減))))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    
各委員會聯席審查各委員會聯席審查各委員會聯席審查各委員會聯席審查意見報告書意見報告書意見報告書意見報告書    

    
財經委員會財經委員會財經委員會財經委員會    
一、 審查意見: 

 歲入經常門、資本門暨財政處歲出部分，照案通
過。 

二、 其他附帶意見: 
 日後對於歲入追加減預算案，請市府另以書面補
充說明原列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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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民政委員會民政委員會民政委員會    
一、 審查意見： 

(一) 市政府、民政局、勞工局歲出部分照案通過。 
(二) 社會局歲出部分-獎補費-對特種基金之補助原

追減預算數6千萬元全數刪除（詳如追減明細表）。 
二、 附帶意見：  

(一) 各區公所： 
有關本市東山區、六甲區、大內區、七股區、新化
區、善化區、新市區、安定區、山上區、楠西區、
南化區、左鎮區、歸仁區、龍崎區、南區、安平區
等 16 區區公所各項回饋金，請民政局於 6 個月內
制訂統一監督辦法向本會提出報告。 

(二）社會局； 
 1、請社會局對身心障礙復健診所於本（102）年
10 月前辦理招標相關作業。 
 2、有關長青公寓之功能定位，請社會局以書面向
本會提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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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民政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民政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民政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 

 

頁
數 

機關 
單位 

業務計畫
及工作計
畫名稱 

預 算 明 細 審 查 意 見 
說    明 

科  目 原追減預算數 追 減 數 附帶意見 

701
-16 社會局 

一般行政
-行政管
理 

獎補費-
對 特 種
基 金 之
補助 

  31,526,000 
 
 
 
 
 
 
 
 
 
  18,474,000 
 
 
 
 
 
 
 
  10,000,000      

    0 
 
 
 
 
 
 
 
 
 
    0   
 
 
 
 
 
 
 
    0 

 

追減補助社會福
利基金償還向臺
灣銀行台南分行
借款之本金(依
據財政處 102 年
3 月 7 日 第
1020211862 號
簽辦理社福基金
裁撤作業) 
 
追減補助社會福
利基金償還利息
( 依 據 財 政 處
102 年 3 月 7 日
第 1020211862
號簽辦理社福基
金裁撤作業) 
 
追減彌補社會福
利基金歷年短絀
( 依 據 財 政 處
102 年 3 月 7 日
第 1020211862
號簽辦理社福基
金裁撤作業) 

 合計   60,000,000 0  
 

社會局歲出社會局歲出社會局歲出社會局歲出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第第第第 1111 次追加減預算次追加減預算次追加減預算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追減金額合計追減金額合計追減金額合計            0  0  0  0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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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    

 

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次追加（減）預算案 

 

審查意見：教育局、文化局歲出部分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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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建設委員會    

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 

審查意見：  

  一、經濟發展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歲出部分照案通過。 

  二、農業局歲出部分-一般建築及設備-建築及設備-設備及投

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原追減預算數 350 萬元全數刪除

（詳如追減明細表）。 

 

 

建設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建設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建設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建設委員會歲出追減明細表 

頁數 機關
單位 

業務計畫
及工作計
畫名稱 

預 算 明 細 審 查 意 見 
說    明 

科  目 原追減預算數 追 減 數 附帶意見 

601 
-46 

農業
局 

一般建築
及設備-建
築及設備 

設 備 及 投
資-公共建
設 及 設 施
費 

3,500,000 0  

追減有機農業
專區推動-設置
有機農業專區
新建集貨場、冷
藏庫、農水路及
灌溉系統等農
業工程（經聯席
審查決議不予
追減） 

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 1111 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        0  0  0  0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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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委員會保安委員會保安委員會保安委員會    

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 

一、審查意見：消防局、交通局、觀光旅遊局歲出部分照案通過。 

二、附帶意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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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委員會工務委員會工務委員會工務委員會    

    

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 

審查意見： 

地政局、水利局、工務局、都市發展局歲出部分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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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2222 年度地方總預算年度地方總預算年度地方總預算年度地方總預算第第第第 1111 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減減減減))))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    

大會決議大會決議大會決議大會決議    

財經 1號案     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 

案由：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敬請審議。 

大會決議：    

一一一一、、、、單位預算單位預算單位預算單位預算：：：：    

    （一）歲入部門照案通過，歲出部門追減刪減數 6,350 萬元。 

             (刪減情形如下) 

         歲入部門： 

              歲入追加數      ： 22 億 1,265 萬 6,000 元 

              歲入追減數      ： 57 億 4,211 萬   0  元 

              歲入淨追減數    ： 35 億 2,945 萬 4,000 元 

              歲入追加減刪減數：                  0元 

              刪減後歲入追減數： 35 億 2,945 萬 4,000 元      

         歲出部門： 

              歲出追加數      ： 22 億 2,188 萬 6,000 元 

              歲出追減數      ： 57 億 5,134 萬   0  元 

              歲出淨追減數    ： 35 億 2,945 萬 4,000 元 

              歲出追減刪減數  ：      6,350 萬   0  元 

       刪減後歲出追減數： 34 億 6,595 萬 4,000 元       

          其餘歲出經常門、資本門均照案通過。 

    （二）修正通過(修正情形詳預算預算預算預算追加追加追加追加減明細表減明細表減明細表減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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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附帶附帶附帶附帶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 日後對於歲入追加減預算案，請市府另以書面補充說明原列

預算數。    

(二) 各區公所： 

        有關本市東山區、六甲區、大內區、七股區、新化區、善化

區、新市區、安定區、山上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

歸仁區、龍崎區、南區、安平區等 16 區區公所各項回饋金，

請民政局於 6個月內制訂統一監督辦法向本會提出報告。 

   (三）社會局： 

        1、請社會局對身心障礙復健診所於本（102）年 10 月前辦理

招標相關作業。 

        2、有關長青公寓之功能定位，請社會局以書面向本會提出專

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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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102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111 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減減減減））））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    

民政委員會歲出追民政委員會歲出追民政委員會歲出追民政委員會歲出追加加加加減明細表減明細表減明細表減明細表    

頁數 機關 
單位 

業務計畫
及工作計
畫名稱 

預 算 明 細 審 查 意 見 
說    明 

科  目 原追減預算數 追 減 數 附帶意見 

701-
16 

社會
局 

一般行政
-行政管
理 

獎補費
- 對 特
種基金
之補助 

  31,526,000 
 
 
 
 
 
 
 
 
 
  18,474,000 
 
 
 
 
 
 
 
  10,000,000      

    0 
 
 
 
 
 
 
 
 
 
    0   
 
 
 
 
 
 
 
    0 

 

追減補助社會福
利基金償還向臺
灣銀行台南分行
借款之本金(依
據財政處 102 年
3 月 7 日 第
1020211862 號
簽辦理社福基金
裁撤作業) 
 
追減補助社會福
利基金償還利息
( 依 據 財 政 處
102 年 3 月 7 日
第 1020211862
號簽辦理社福基
金裁撤作業) 
 
追減彌補社會福
利基金歷年短絀
( 依 據 財 政 處
102 年 3 月 7 日
第 1020211862
號簽辦理社福基
金裁撤作業) 

 合計   60,000,000 0  
 

社會局歲出社會局歲出社會局歲出社會局歲出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總預算第第第第 1111 次追加減預算次追加減預算次追加減預算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追減金額合計追減金額合計追減金額合計            0  0  0  0  元元元元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49

「「「「102102102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年度地方總預算第 1111 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減減減減））））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    

建設委員會歲出追建設委員會歲出追建設委員會歲出追建設委員會歲出追加加加加減明細表減明細表減明細表減明細表 

頁數 機關
單位 

業務計畫及
工作計畫名
稱 

預 算 明 細 審 查 意 見 
說    明 

科  目 原追減預算數 追 減 數 附帶意見 

601 
-46 

農業
局 

一般建築及
設備-建築
及設備 

設 備 及
投資-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3,500,000 0  

追減有機農業
專區推動-設置
有機農業專區
新建集貨場、冷
藏庫、農水路及
灌溉系統等農
業工程（經聯席
審查決議不予
追減） 

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農業局歲出總預算第 1111 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次追加減預算追減金額合計        0  0  0  0  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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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財經 編號 2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財政處)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9033 號 

案   

由 

為辦理出售本府經管坐落本市新營區新營段628-24地號等34筆非

公用市有土地，擬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敬請  審

議。 

說     

明 

一、 市有土地鄰地所有權人檢附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申請承購

坐落本市新營區新營段 628-24 地號等 20 筆市有土地，擬依

「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1 條規定辦理讓售。 

二、 市有土地承租人申請承購坐落本市永康區東灣段 578 地號等

14 筆市有土地，擬依「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0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辦理讓售。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4 月 3 日第 106 次及 102 年 7 月 10 日

第 11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敬請  貴會審議，同意後報請行政院核准，完成處分程序後，於 4

年內辦理出售。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0 日 

南議財經字第 10200107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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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管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擬 處 分 清 冊  

           填表日期： 102/07/02 

 土地標示 面積 

權利範

圍 

使用

分區

或編

定類

別 

102年公告現值(評定現

值) 使

用

現

況

  
建物

構

造、

權屬 

租金或   
處

分

方

式 

完

成

處

分

年

限 

  

編

號 
建物建號 〈㎡〉 單價 總價 

使用

人 

使用補

償金 

處分法令

依據 
備註 

  門牌   
〈㎡

〉 
〈元〉   

收取情

形 
    

1 

新營區新營

段 628-24 地

號 

20.00 全部 
住宅

區 

28,70

0 
574,000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松戶

企業 

有限

公司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讓

售 
4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2 
新營區東學

段 510 地號 
1.96 全部 

住宅

區 

17,70

0 
34,692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黃玉

雲、

莊慶

龍、

蕭博

任、

蕭博

仁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讓

售 
4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3 

善化區大成

段 177 地號 
1.41 

3875/70

00 

住宅

區 

37,70

0 
29,426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王四

箴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善化區大成

段 178 地號 
11.42 全部 

37,70

0 
430,534 

善化區大成

段 179 地號 
12.19 全部 

37,70

0 
45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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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康區大灣

段 6459 地

號 

5.00 全部 
住宅

區 

19,30

0 
96,500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林聖

彬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讓

售 
4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5 

永康區大灣

段 7585 地

號 

5.00 全部 
住宅

區 

42,30

0 
211,500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李南

融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讓

售 
4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6 
永康區鹽西

段 667 地號 
45.14 全部 

工業

區 

16,10

0 
726,754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包邱

美英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讓

售 
4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7 

 中西區臨

安段 1082-6

地號 

6.00 

全部 
商業

區 

58,30

0 
349,800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康正

旅館

股份

有限

公司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中西區臨

安段 1083-8

地號 

26.00 
58,30

0 
1,515,800 

8 

鹽水區仁愛

段 725-1 地

號 

 7.82 全部 
住宅

區 
8,797 68,793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讓

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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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黃梅

季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9 
歸仁區大同

段 228 地號 
 62.05 全部 

住宅

區 

12,30

0 
763,215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魏妙

珠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10 

永康區大灣

段 6363 地

號 

 8.00 全部 
住宅

區 

31,60

0 
252,800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林伯

遜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11 

永康區大灣

段 7340 地

號 

 5.00 全部 
住宅

區 

26,90

0 
134,500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林翠

茵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12 
南區公英段

1173 地號 
 61.00 全部 

住宅

區 

38,50

0 
2,348,500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陳慧

如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讓

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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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13 

中西區南寧

段 164-3 地

號 

 6.00 全部 
住宅

區 

60,84

4 
365,064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曾薰

誼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14 

安平區新南

段 613-2 地

號 

 10.43 

全部 
商業

區 

33,90

0 
353,577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洪瑞

雍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

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依分

割後 

面積

出售 

安平區新南

段 613-5 地

號 

 4.68 
33,90

0 
158,652 

15 

安平區新南

段 613-3 地

號 

 17.76 

全部 
商業

區 

33,90

0 
602,064 

空

地

畸零

地 

申請

人 

郭定

發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1 條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

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安平區新南

段 613-6 地

號 

 4.51 
33,90

0 
152,889 

16 

永康區東灣

段 578 地號 
15.23 

全部 
住宅

區 

30,84

0 
469,693 租

用

台南

市永

康區

農會 

雜木

以外

及磚

石造

正常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0 條第 1

讓

售 
4   

永康區東灣  98.10 51,40 5,04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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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579 地號 0 台南

市永

康區

農會 

項第 2 款規

定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及

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永康區東灣

段 598 地號 
26.04 

22,46

2 
584,910 

永康區東灣

段 615 地號 
 212.55 

18,80

0 
3,995,940 

17 
中西區臨安

段 48-1 地號 
 21.00 全部 

住宅

區 

54,00

0 
1,134,000 

租

用

張敏

蓮 

磚石

鋼鐵 

正常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 
讓

售 
4   

張敏

蓮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18 

北區公園段

326-2 地號 
 15.00 

全部 
商業

區 

57,40

0 
861,000 

租

用

許志

國 

磚造 

許志

國 

正常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北區公園段

327-4 地號 
 13.00 

29,20

0 
379,600 

北區公園段

327-5 地號 
55.00 

57,40

0 
3,157,000 

19 
北區小北段

518-12 地號 
51.00 全部 

住宅

區 

75,00

0 
3,825,000 

租

用

陳淑

珍 

鋼鐵

造 

正常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 

讓

售 
4   

陳淑

珍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56

款規定 

20 
鹽水區新岸

段 838 地號 
 311.42 全部 

住宅

區 
9,600 2,989,632 

租

用

吳美

麗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21 

鹽水區飯店

段 1885 地

號 

 1,531.00 全部 

鄉村

區乙

種建

築用

地 

2,300 3,521,300 
租

用

吳許

秀雲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22 

仁德區中洲

段 380-3 地

號 

 679.00 全部 

鄉村

區乙

種建

築用

地 

8,700 5,907,300 
租

用

黃劉

明珠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讓

售 
4 

依分

割後 

面積

出售 

23 

 安平區漁

港段 130 地

號 

 2.34 全部 

特定

住宅

專用

14,70

0 
34,398 

租

用

鄭李

足蓮 
    

符合臺南市

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

讓

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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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區漁

港段 131-1

地號 

 5.03 

區 

14,70

0 
73,941 

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 

符合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 

合

計 

  土地：34

筆 

     

3,357.08  
   

          

41,60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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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財經 編號 3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財政處)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9033 號 

案   

由 

為辦理出售本府經管坐落本市鹽水區北門段 484-6 地號等 22 筆非

公用市有土地，擬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敬請  審

議。 

說     

明 

一、坐落本市鹽水區北門段 484-6 地號等 22 筆市有土地，擬依「臺 

    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0 條第 1項第 1 款及第 4款   

    規定辦理標售。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4 月 3 日第 106 次及 102 年 7 月 10 日

第 11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敬請  貴會審議，同意後報請行政院核准，完成處分程序後，於 4

年內辦理出售。 

審
查
意
見 

除安南區安西段 2157、2158 地號及佳里區北文段 411、413、414、

415 地號土地暫緩出售外，其餘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0 日 

南議財經字第 10200107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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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政 府 管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擬 處 分 清 冊  

           填表日期： 102/07/02 

 土地標示 面積 

權

利

範

圍 

使

用

分

區

或

編

定

類

別

102 年公告現值(評定現

值) 

使

用

現

況

  

建

物

構

造

、權

屬 

租金或   

處

分

方

式 

完

成

處

分

年

限 

  

編

號 
建物建號 〈㎡〉 單價 總價 

使用

人 

使用補償

金 

處分法令

依據 
備註 

  門牌   〈㎡〉 〈元〉   收取情形     

1 

鹽水區北門

段 484-6 地

號 

 393.88 
全

部 

住

宅

區

15,46

5 
6,091,354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標

售 
4   

 

2 
將軍區保源

段 2467 地號 
 153.00 

全

部 

鄉

村

區

乙

種

建

築

用

地

2,900 443,700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標

售 
4   

 

3 
北區小北段

998-30 地號 

               

81.04 

全

部 

住

宅

區

28,00

0 
2,269,120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標

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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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4 
安平區漁光

段 868 地號 
 1,574.45 

全

部 

商

業

區

10,85

0 
17,082,783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標

售 
4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5 
安平區漁光

段 870 地號 
 1,203.97 

全

部 

商

業

區

10,30

0 
12,400,891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標

售 
4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6 
安南區安西

段 2143 地號 
 329.37 

全

部 

住

宅

區

10,00

0 
3,293,700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標

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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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7 
安南區安西

段 2149 地號 
 349.12 

全

部 

住

宅

區

10,15

2 
3,544,266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標

售 
4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8 
安南區安西

段 2157 地號 
 599.91 

全

部 

住

宅

區

12,90

0 
7,738,839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標

售 
4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9 
安南區安西

段 2158 地號 
 149.76 

全

部 

住

宅

區

12,90

0 
1,931,904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標

售 
4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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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10 

鹽水區北門

段 181-6 地

號 

 296.82 

全 

住

宅

區

8,800 2,612,016 

占

用
   

課徵使用 

補償金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第 4 款

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

但書第 7

款規定 

現

狀 

標

售 

4   

鹽水區北門

段 183 地號 
 34.81 8,800 306,328 

11 

官田區隆田

段 62 地號 
 876.71 

全 

住

宅

區

17,28

5 
15,153,932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

但書第 7

款規定 

標

售 
4   

官田區隆田

段 67 地號 
 70.62 

13,84

6 
977,805 

12 

佳里區北文

段 411 地號 
 269.29 全 

住

宅

區

17,90

0 
4,820,291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標

售 
4   

佳里區北文

段 413 地號 
 937.16 

5/

6 

17,90

0 
13,979,303 

佳里區北文

段 414 地號 
 111.77 全 

17,90

0 
2,000,683 

佳里區北文

段 415 地號 
 40.89 

5/

6 

17,90

0 
60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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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7 點

但書第 7

款規定 

13 

佳里區佳里

段 1630-21

地號 

 258.00 全 

商

業

區

15,30

0 
3,947,400 

空

地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標

售 
4   

14 

佳里區佳里

段 1630-23

地號 

 289.00 全 

商

業

區

15,30

0 
4,421,700 

占

用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現

狀 

標

售 

4   

15 
仁德區車頭

段 287 地號 
 266.33 全 

工

業

區

9,700 2,583,401 
占

用
   

課徵使用 

補償金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現

狀 

標

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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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永康區永康

段 1457-12

地號 

 215.00 全 

住

宅

區

22,38

8 
4,813,420 

占

用
   

課徵使用 

補償金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現

狀 

標

售 

4   

17 
北區自強段

49 地號 
 42.00 全 

商

業

區

53,60

0 
2,251,200 

占

用
   

課徵使用 

補償金 

符合臺南

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 

符合公有

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

則第 7 點但

書第 7 款規

定 

現

狀 

標

售 

4   

合

計 

  土地：22

筆 

          

8,211.27  
   

         

113,27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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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財經 編號 4 
提案 

單位 

審計部 

臺南市 

審計處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22 日 

審南市一字第 1020001899 號 

案   

由 

檢送 101 年度臺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規定辦理。 

二、 中華民國 101 年度臺南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

表，臺南市政府於民國 102 年 4 月 30 日以府主決字第

1020371623 號函送本處，本處業於法定期限內依法完成審核，

並編製審核報告竣事。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0 日 

南議財經字第 102001079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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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議員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財經 1 蔡育輝 王峻潭、陳特清、唐碧娥 

案  由 
請市政府財政處即刻函文國防部軍備局，就本市所屬座落
「新營區建國段 26 地號」土地上「原新營憲兵隊營舍」，
在三個月內拆屋還地，歸還土地予本市重新規劃運用。 

說  明 

一、 原新營憲兵隊土地所有權人屬「臺南市」，管理機關為 
「國防部軍備局」，經查新營憲兵隊目前已遷移他處辦
公，該址現況常態封閉，應撥用給市警局少年隊運用
才不會造成投資浪費。 

二、 目前國防部所屬營地在本市有永康砲校、網寮北、慈 
光九村、東區平實營區及新營常勝營區等多處須於本
市「都市計畫」變更，提高土地開發價值，應本互惠
原則將新營憲兵隊地上建築物無償撥用予市府所屬機
關運用，才是創造雙贏局面。請市府依權責即函知軍
備局表明市府希該局無償撥用的立場，有效爭取原新
營憲兵隊營舍撥用市警局少年隊全般作業。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請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0 日 

南議財經字第 102001079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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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財經 2 

李退之 

莊玉珠 

王峻潭 

陳秋萍、李坤煌、蔡蘇秋金 
張世賢、楊麗玉、蔡育輝 
陳文賢、林燕祝、陸美祈 
王錦德 

案  由 
要求臺南市政府暫緩標售新營區民治夜市用地（新營段
841-9 地號），俟攤商安置完成後，再行標售。 

說  明 

1. 新營區新營段 841-9 地號土地之標售依據市政府 7 月 23
日府財產字第 1020660041A 號公告。 

2. 民治夜市已經在此地經營 13 年，攤商彼此、或攤商與客
戶之間都已建立深厚情誼，為溪北地區民眾重要休閒、
購物場所。 

3. 市政府與原土地承租人協商過程，攤商未收到正確訊
息，以致公告要求清空地上物起，攤商無不恐慌，憂慮
生存權利遭剝奪。 

4. 要求市政府、財政處暫緩新營區新營段 841-9 地號土地
之標售，並研擬攤商安置方案，協助遷移完成後再行處
置。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請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一、 本案併建設人民請願 1號案。 
二、 照審查意見通過。 
附帶決議： 

(一) 請市府秉持合法公平公正理念慎重處理，
以協助攤商創造雙贏。 

(二) 請市府依據議員綜合意見研議辦理(詳附
件)。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0 日 

南議財經字第 10200107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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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議提財經議提財經議提財經議提 2222 號案併建設人民請願號案併建設人民請願號案併建設人民請願號案併建設人民請願 1111 號案討論彙整號案討論彙整號案討論彙整號案討論彙整：：：：    

李退之議員：為顧及攤商生計及溪北地區市民生活步調，請市府財政處暫

緩民治夜市土地標售作業程序，並儘速研擬攤商安置方案，

於協助遷移完成後再行處置。 

蔡育輝議員：有關本市土地使用分區規定，希望勿一市多制，應有公平公

正之適用性，不可僅針對個案處理。另請市政府暫緩標售新

營區民治觀光夜市用地，並儘速輔導安置攤商，以顧及攤商

生計及權益。 

賴惠員議員：請經發局儘速妥善提供攤商另一處合法安置地點，也請市府

秉持公平公正之適法性，來處理大臺南市土地使用分區規範

等問題。 

郭國文議員：請市府日後如有類似案件，應針對觀光夜市如何再生問題擬

訂政策，俟政策形成後再行處理相關財產處分議題。 

洪玉鳳議員:市府基於財政需要出售土地，應規範出搬遷時程，一方面由財

政處暫緩出售，另一方面請經發局儘快尋找適當地點，輔導

安置攤商並進行營業地點之轉移。另請陳秘書長組一跨局處

專案小組專案辦理，以創造雙贏及符合公平原則。 

唐碧娥議員：建請財政處於土地尚未標售出去之前，讓這些攤商繼續留在

原地營業，也請市府站在苦民所苦立場，考量攤商生計問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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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財經 3 蔡淑惠 郭信良、洪玉鳳 

案  由 
西門路一段 139 號附近之里民反映公告地價太高，並且管
制土地不得出售，請市府說明現狀，為增進本地區繁榮，
請降低地價，並解除管制，土地優先由屋主價購。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請市府研議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0 日 

南議財經字第 10200107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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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委員會 

1、市政府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南議教育字第 1020010739 號

類別 教育 編號 1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8988 號 

案   

由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本市辦理「『白色恐怖時期』臺南市政

治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相關計畫」，本計畫總經費新台

幣 150 萬(中央補助款 105 萬元、市配合款 45 萬元)，為爭取時效，

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予以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ㄧ、依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102 年 7 月 2 日人權綜字第
10230007982 號函辦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款(經
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第 6 款(配合上級或
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之
規定。 

三、本案相關說明：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核定補助本市辦理「『白色恐怖時期』
台南市政治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相關計畫」經常
門總經費新台幣 15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為 105 萬元、市自
籌款 45 萬元），依補助時程規定,應於今年年底完成發包並申
請撥款，因本案核定時間及經費額度未及列入 102 年度預算
編列，為利本案執行及配合中央列管時程，擬先行辦理墊付
新台幣 150 萬元以辦理發包作業，俟 103 年度總預算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月 17 日第 11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 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3 年度總預算予以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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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員提案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9 日南議教育字第 1020010775 號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臨時臨時臨時會議員提案會議員提案會議員提案會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教  育 1 
洪玉鳳 
杜素吟 

黃麗招、蔡玉枝、林燕祝、陳文科
蔡育輝、陳秋萍、蔡淑惠、施重男
郭秀珠、李坤煌、林慶鎭 

案  由 請儘速裝設中西區圖書館閱報室冷氣設備。 

說  明 

中西區圖書館位於孔廟園區，是附近居民及學子使用頻率

超高的閱讀場所，閱報室內僅有 4 支老舊電風扇，在此炎

炎夏日酷暑天氣，影響閱讀環境品質，請儘速檢討電力承

載量及各室需求裝設冷氣設備。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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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9 日南議教育字第 1020010776 號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臨時臨時臨時會議員提案會議員提案會議員提案會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教  育 2  
陳文科、王定宇 
曾順良、陸美祈 
曾培雅 

洪玉鳳、張世賢、謝財旺、蔡淑惠
蔡玉枝、李坤煌、杜素吟、黃麗招
陳秋萍、郭國文 

案  由 
建請臺南市政府儘速與國立成功大學協商進行本市南臺南站

副都心地區「文教用地」開發計畫。 

說  明 

一、 有關國立臺南大學與前臺南市政府簽訂之「擬定臺南市

東區細部計畫(南臺南站副都心地區)文教用地撥供臺南

大學興建體育場館與停車場開發」之備忘錄，因教育部

未同意開發計畫，條件已無法成就，該備忘錄自失其效

力，臺南市政府業於 102 年 3 月 1 日、同年 4 月 12 日二

次函告國立臺南大學在案。 

二、 鑑於南臺南站副都心開發案為本市市民所期待，可進一

步帶動本市繁榮及相關經濟效益，建請臺南市政府儘速

與開發計畫案第二優先評選結果學校國立成功大學協商

進行後續開發作業。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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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案報告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十二年國教專案報告十二年國教專案報告十二年國教專案報告十二年國教專案報告」」」」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102 年 8 月 8 日上午 11 時 50 分 

地  點：民治議會議事廳 

主  席：蔡育輝議員 

出席議員：如簽到簿 

列席官員：如簽到簿（教育局鄭邦鎮局長、各科科長及督學） 

專門委員：葉文榮 

記錄：劉貞秀 

有關「十二年國教 103 年免試入學比序項目」本會提出下列建議： 

一、生涯發展規劃比序：親師溝通時間請給予導師多些時間，學校適

性輔導應加強。 

二、服務學習比序：應規劃符合教育精神之場所。 

三、獎勵記錄比序：各校訂定比序獎勵標準，請教育局與各國中研商

訂定統一標準。 

四、競賽成績比序：競賽項目標準請儘早公布，以俾學生因應。 

五、就近入學比序：跨學區入學標準請儘早公布。 

六、請重視重考生在 103 年參加會考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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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設委員會 

1、市政府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1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6月 17 日 

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 102 年「將軍漁港漁貨拍賣場整

修工程計畫」經費新台幣 1,19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714 萬元[其

中 10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算]、市配合款 476 萬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1,090 萬元(中央補助 614 萬元及市配

合款 476 萬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

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2 年 4 月 3 日漁四字第 1021340674 號

函辦理。 

二、 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經上

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規定：「配合上級或同

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配合上級或同

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經費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 714 萬元整(其中先前補助 100 萬

元)，本市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476 萬元整。 

(二)本案中央補助款之先前補助100萬元已納入102年度漁業管理與輔

導業務-漁業建設-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推動辦理加速

漁產運銷通路建設計畫項下。 

(三)將軍漁港漁貨拍賣場建物計有東棟、中棟及西棟等 3棟建物，本計

畫為辦理中棟及西棟建物整修工程。 

四、 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4月 17 日第 10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0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75

 

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2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6月 17 日 

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本市 102 年「臺南市學甲區濕地生態

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經費新台幣 215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180

萬元；市配合款 30 萬元；學甲區農會配合款 5萬元)，為爭取時效，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210 萬元，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2 年 4 月 3 日林保字第

1021700387 號函辦理。 

二、 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第 4款之規

定略以，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款

之規定略以，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

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經費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 180 萬元整，本市編列配合

款新台幣 30 萬元整及學甲區農會配合款 5 萬元。 

(二)本計畫核定範圍為學甲區濕地生態園區，祈透過承租休耕

農地，作為復育劣化濕地之需，防止濕地面積損失，並兼

顧農民生計，與其結為夥伴關係。提供水鳥遷徙、補給、

渡冬或繁殖之重要棲地，孕育豐富的魚、蝦、蟹類與底棲

動物，維護區域多樣性生態，營造成為環境教育之戶外教

室，提供民眾賞鳥、賞景及親水之生態旅遊資源，增進環

境品質，吸引遊客到訪。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5月 1日第 11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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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3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6月 17 日 

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102 年度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
計畫」經費新台幣410萬 7,000元整案(中央補助328萬 5,000元[其
中 113 萬 1,000 元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算]；市配合款 82 萬 2,000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297 萬 6,000 元(中央補
助 215 萬 4,000 元及市配合款 82 萬 2,000 元)，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1 年 12 月 14 日漁四字第
1011342105 號函核定及 102 年 4 月 2 日漁四字第 1021340768
號函辦理。 

二、 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第 4款，經
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第 3 點第 6 款配合上
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經費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 328 萬 5,000 元整(其中先

前補助 113 萬 1,000 元)，本府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82 萬
2,000 元整。 

(二)本案中央補助款之先前補助113萬 1,000元已納入 102年
度水產種苗場業務-漁業行政-業務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項下(101萬7,000元)及一般事務費項下項下(11萬4,000
元)。 

(三)本府每年度辦理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計畫，(1)本計畫為
辦理漁業署查報人員投入作業。（2）具有養殖漁業登記證
之業者通知主動申報，使受災漁民漁塭獲得救助。（3）淺
海牡蠣養殖查報作業。 

四、 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5 月 29 日第 11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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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4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6月 17 日 

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市 102 年度「提升重點果樹外銷供應鏈-

台南市政府及所屬農民團體配合芒果等水果產期辦理農業亮點計畫

-台灣國際芒果季」經費新台幣 55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00 萬元、

市配合款 100 萬元、農民團體配合款 50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400 萬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4月22日農授糧字第1021048909號辦理。 

二、 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款之規定略以，

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102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建構優質

安全與產銷穩定之生產體系」統籌計畫，該計畫下之「提升重點果

樹外銷供應鏈」細部計畫核定補助款 627 萬 3 千元，其中明列「台

南市政府及所屬農民團體配合芒果等水果產期辦理農業亮點計畫-

台灣國際芒果季（第一屆臺南國際芒果節）」核定補助款 400 萬元整，

本市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100 萬元整。 

(二)本案本市配合款100萬元已納入102年度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會

輔導及企劃-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項下(補助本市農會及團

體辦理產業文化活動經費)。 

(三)旨揭農業亮點計畫-台灣國際芒果季為本市辦理「第一屆臺南國際芒

果節」，將臺南芒果行銷至全世界，並邀請日本、韓國、新加坡、澳

洲、大陸、香港等國家觀光客、貿易商買家及全國民眾前來參與盛

會，透過產業、文化、觀光的資源整合，帶動地方及城市觀光文化

發展及國際交流。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5月 29 日第 11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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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5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6月 17 日 

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下山漁港泊地疏浚工程」、「青

山漁港內港停泊區疏浚工程」、「北門漁港南碼頭改建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等 3件工作經費分別為 200 萬元、350 萬元、140 萬元，總計

690 萬元整(中央補助分別為 120 萬元、210 萬元、84 萬元，合計 414

萬元、市配合款分別為 80 萬元、140 萬元、56 萬元，合計 276 萬元)，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市配合款 276 萬元，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2 年 4 月 23 日漁一字第

1021251159 號函辦理。 

二、 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第 6款之規

定，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

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經費中央補助款合計為新台幣 414 萬元整，本市編列

配合款合計為新台幣 276 萬元整。 

(二)本案中央補助款414萬元已納入102年度漁業管理與輔導

業務-漁業建設-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振興漁

港設施機能計畫項下。 

(三)本計畫為辦理下山、青山漁港疏浚工程及北門漁港南碼頭

改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案。 

四、 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6 月 5 日第 1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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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6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6月 17 日 

府農秘字第 1020537361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本市 102 年「活化人工魚礁區及天

然礁區計畫」經費新台幣 6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8 萬元、市配

合款 12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48 萬元整，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2 年 4 月 23 日漁二字第

1021320743 號函辦理。 

二、 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

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款規

定：「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

使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經費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 48 萬元整，本市編列配合  

為新台幣 12 萬元整。 

     (二)本案本市配合款12萬元由102年度漁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漁業管理-業務費-委辦費項下勻支。 

     (三)本案為辦理本市人工魚礁區或天然礁區之覆網清除工作。 

四、 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6 月 5 日第 1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5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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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7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9002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之本市「『2013 臺南好米嘉年華會』

米食推廣活動計畫」經費新台幣 125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90 萬

元、市配合款 35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125

萬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納入預算時再

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 102 年 7 月 3 日農糧

南產字第 1021163724 號函辦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

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款規

定：「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

使用之支出」。 

三、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萬 90 萬元整，本市配合款新台幣 35

萬元整。 

(二)本案本市配合款 35 萬元由 103 年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業

生產與管理-業務費項下支應，為因應時效，請准予辦理先行

墊付，俟 103 年度納入預算時再予轉正。 

(三)本案為辦理「2013 臺南好米嘉年華會」米食推廣活動工作。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月 19 日第 11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3 年度納入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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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8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8日 

府農秘字第 1020719079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本市 102 年度「外來入侵植物防治計

畫」經費新台幣 224 萬 8,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200 萬元、市配合

款 24萬 8,000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24萬 8,000

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納入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2 年 7 月 16 日林造字第            

1021741878 號函辦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之規

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款之規

定略以：「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

時使用之支出」。 

三、本案相關說明： 

甲、 本案經費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 200 萬元整，本市編列配合

款新台幣 24 萬 8,000 元整。 

(二)本案中央補助款200萬元已納入農業局102年度農業管理

與輔導業務－保育綠美化－業務費項-一般事務費(198 萬

元)及國內旅費(2 萬元)項下。 

(三)本計畫係防除本市轄區內已遭外來植物銀膠菊、小花蔓澤 

蘭侵害，該兩種植物已壓迫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間，造成農 

、林業嚴重損失及影響生態環境的平衡，故亟需儘速執行 

防除。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月 23 日第 12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3 年度納入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746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82

 
 
    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9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8日 

府農秘字第 1020719079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之本市「102 年度強化植

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計畫」經費款新臺幣 1,597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

助 478 萬 4,000 元、農民團體配合款 1,118 萬 6,000 元)，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478 萬 4,000 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2 年 7 月 5 日防檢

三字第 1021487249 號函辦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款規定，

各級地方政府有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三、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 478 萬 4,000 元，農民團體配合

款 1,118 萬 6,000 元整(核定計畫書防檢局誤植為地方政

府配合)。 

(二)本案為辦理補助本府辦理火鶴花、果實蠅、洋香瓜水稻野

鼠及其他疫病蟲害資材、藥劑及工資之經費，藉以保護農

業生產環境之安全，減少損失，提升農業競爭力。 

四、 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 月 31 日第 12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8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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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建設 編號 10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8日 

府農秘字第 1020719079 號 

案   

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之本市 102 年「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經

費款新臺幣 49萬 7,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2萬 5,000 元[其中 2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算]、市配合款 7 萬 2,000 元)，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中央補助款 22 萬 5,000 元整，俾憑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7 月 3 日農牧字第 1020042940

號函辦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款規定：

「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三、 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42萬 5,000元整(其中先前已補

助 20 萬元)，本市列配合款新台幣 7 萬 2,000 元整。 

(二)本案中央補助款之先前補助 2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農業管

理與輔導業務-畜牧產銷與管理-業務費項下，市配合款 7

萬 2,000 元由同項下支應。 

(三)本案為辦理辦理畜牧場登記之發證與管理及輔導業務，並

不定期執行畜牧場稽查作業，以維護畜禽產銷均衡與產品

安全。 

四、 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 月 31 日第 12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墊付。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843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84

2、議員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屆屆屆第第第第 8888 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建設 1  唐碧娥 
賴惠員、蔡育輝、王峻潭、

侯澄財、郭國文 

案 由 
建請經發局更換保安市場的空調與消防設備，以及改善保安市場

手扶梯的動線設計，藉以活絡市場生意。 

說 明 

一、 保安市場改建後其空調及消防設備因啟動時聲音相當大，依
據複合式音源計算市場營運(人聲叫賣）可高達 73 分貝，已
超過一般超市之室內音量 58 分貝。依照行政院環保署噪音
管制資訊網的定義：「音量在 50 到 70 分貝會引起些微不適，
而音量在 70 分貝以上就會讓人產生焦慮不安，引發各種症
狀。」 

二、 保安市場手扶梯的動線設計不良，將出入口設計在同一邊，
無法有效的讓消費者瀏覽二樓所有的攤位，導致二樓攤商生
意慘澹，攤商怨聲載道。 
綜合上述兩點，建請經發局儘快汰換保安市場壞掉的空調及
老舊的消防設備，並改善手扶梯的動線設計。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8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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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建設 2 
李文正 

蔡玉枝 

陳進益、李坤煌、陳文科 

洪玉鳳、杜素吟、蔡淑惠 

案  由 

請公平對待同為安平漁港湖內碼頭區漁民申裝臨時性漁具倉

庫水電，勿欺壓善良弱勢原住民漁民，製造族群對立，波及市

府友善城市之宣揚。 

 

 

說  明 

 

一、本市漁民袁勝南、王子龍、嚴金山申請於安平漁港臨時性
漁具倉庫設立水電，前後於 102 年 5 月 13 日及 102 年 7
月 2 日兩次由農業局、台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會同相關
人員會勘。 

二、會勘最後結果是袁、王二位同意給予申請水電，而身份為
原住民的嚴金山則擱下再議。 

三、身份為原住民的嚴金山已在此漁港該處使用 30 幾年，未
有侵犯他人權利，且同意切結配合該處後續發展無條件移
除，請考量其作業需求予以同意，勿製造欺壓善良弱勢之
不公平待遇。 

辦  法 請同意與其他二戶申請案辦理,以維公平正義。 

審  查 

意  見 
請農業局依法研究辦理。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8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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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建設 3 黃麗招 林燕祝、陳進益、李退之 

案  由 

建請農業局改善公親寮新吉里 4-12 號附近農路。 

 

說  明 

 

公親寮新吉里 4-12 號附近農路全部是土路，每遇氣候變化 
雨季來臨，因土路以致道路泥濘無法方便通行，請農業局舖設
柏油路，以方便農民通行。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8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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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建設 4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登革熱里內噴藥 4 月份剛噴完，里民反映近來蚊子還是很

多，是否本次藥劑量使用較輕，可否恢復由里長自行洽商

雇工噴藥。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一、由區公所統一雇業者噴藥。 

二、若里民需加強噴藥時，環保局同意提供藥劑。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83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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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建設 5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大成路二段交通流量大，菸蒂、垃圾多，如一日未清掃，環

境髒亂影響市容，目前環保局只有星期一派員清掃，建請增

加清掃 2~3 天，餘由里內志工輔助打掃。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建設字第 10200108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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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請願案 

 

 

請請請請            願願願願            書書書書 

請  願  人 性 別 年 齡 籍 貫 職 業 

民治夜市攤商自救會 
陳駿銘等 96 名 

男 40 臺南市 商 

事由： 

請市府暫緩新營區民治夜市用地﹝新營區新營段 841-9 地號﹞標售一

案。體恤攤商辛苦與人民生計，給予緩衝期並協助輔導攤商搬遷。 

請願所基之事實理由： 

一、 請 貴府展現破除新營邊緣化疑慮的決心，在代表新營消費力

提升的星巴克、多那之等店家進駐之時，持續支持並推廣代表

庶民文化的民治夜市。 

二、 請 貴府與民治夜市攤商所組自救會對話，了解攤商們的無助

與惶恐，並提供協助維護基本生存權利。 

三、 請 貴府於民治夜市土地﹝新營區新營段 841-9 地號﹞正式標

售完成之前，提供攤商原地營業之緩衝期。 

四、 請 貴府於緩衝期期間，協助民治夜市攤商尋覓新營區內適當

場所延續夜市經營，本自救會將依法承租所覓得之土地。 

願望： 

暫緩新營區民治夜市用地﹝新營區新營段 841-9 地號﹞標售一案。體

恤攤商辛苦與人民生計，給予緩衝期並協助輔導攤商搬遷。 

審查意見 
一、財政處標售土地後，請攤商 1 個月內自動搬遷。 

二、請經濟發展局協助攤商覓尋適當土地。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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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90

大會決議 

三、 本案併財經議提 2 號案。 
四、 照審查意見通過。 
附帶決議： 
(一) 請市府秉持合法公平公正理念慎重處 理，以協助

攤商創造雙贏。 
(二) 請市府依據議員綜合意見研議辦理(詳附件)。         

 

註註註註：：：：相關附件參閱財經議提相關附件參閱財經議提相關附件參閱財經議提相關附件參閱財經議提 2 號案號案號案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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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案報告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專案報告專案報告專案報告專案報告    

時    間：民國 102 年 8 月 8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民治議事廳 

主    席：蔡淑惠議員 

專門委員：劉永明代理 

紀    錄：黃川蘭 

 

有關「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專案報告結論如下： 

一、 建請農業局以不影響明年蘭花蘭展，朝單方終止契約方式辦理。  

二、 請政風處針對相關人員行政怠惰部分了解相關處分後，報本會知

悉。 

三、 針對市府與台蘭公司契約簽訂，是否有違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查

明後報本會知悉。 

四、 契約終止前，請農業局針對台蘭公司所有違約金及相關需繳納款

項，全數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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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安委員會 

1、市政府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保安 編號 
1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0 日 

府觀建字第 1020518352 號 

案   

由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 102 年「區域觀光旗艦計畫」，總經費

新臺幣 3,1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為 1,550 萬元，地方配合款為

1,550 萬元)，惠請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2 年追加預算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交通部觀光局 102 年 4 月 30 日觀技字第 1024000542 號函辦

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

第 6 款之規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及「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

使用之支出」。 

三、本案相關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 102 年「區域觀光旗艦計畫」，補

助含「臺南濱海旅遊帶空間景觀改善工程（2,000 萬元）、白

河蓮鄉及溫泉鄉遊憩空間景觀改善工程（1,100 萬元）」，總經

費新臺幣 3,100 萬元整，(其中，中央補助款為 1,550 萬元，

地方配合款為 1,550 萬元)。本案計畫交通部補助經費未及納

入本局 102 年度預算，擬辦理先行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預

算時再予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5月 29 日第 11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敬請  貴會審議同意辦理先行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預算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保安字第 10200107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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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保安 編號 2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交通局) 

102 年 7 月 24 日府交公運字

第 1020673308 號函 

案   

由 

為辦理本市無障礙計程車營運計畫補助業者購車補助 800 萬元墊

付事宜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 103 年度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 102 年 6 月 25 日交路字第 1020020071 號函辦理。 

二、按「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提升計畫補助無障礙計程車作業要

點」第 3點規定：由交通部及行政院環保署共同補助車輛所有

人（含無障礙設備）最高金額為新台幣四十萬元整。 

三、本案業經本府交通局以南市交公運字第 1020274021 號函爭取

並獲核可（如說明一），中央補助款計 800 萬元整，因經費補

助核定日未及納入公運處 102 年度預算，擬請准予辦理先行墊

付，俟 103 年預算時再予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7月 24 日第 12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敬請 貴會同意辦理先行墊付，俟 103 年度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一、本會同意墊付。 

二、附帶決議： 

請交通局邀請相關單位、業者暨本會議員等，召開說明會後，

始得動支。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南議保安字第 10200107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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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員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保安 1  蔡 育 輝   邱莉莉、唐碧娥、侯澄財 

案  由 

就新營天鵝湖遊憩區銜接鹽水區古蹟、柳營區名景、

白河區溫泉等名景名勝，串程一日遊行程，活絡新營

地區觀光旅遊商機，完成行銷企畫與落實執行方案，

拓展新營地區觀光旅遊商機。 

 

 

說  明 

 

一、 自升格大臺南市後，新營地區商家生意日漸蕭
條，民眾愈感邊緣化焦慮，新營糖廠、勝利營區
開發遙遙無期，如何提升新營繁榮進步是地區民
眾最感迫切的。 

二、 新營區無芒果節、蓮花節、阿勃勒花季、無溫泉
區、也無安平老街與赤嵌樓、安平古堡，區域特
色亟待市府重視與協助規劃，讓地區太子宫廟、
天鵝湖遊憩區活絡起來，讓地區民眾感受市府重
視新營地區的誠意與見到實質成效。 

三、 觀光旅遊區是市府專責觀光行銷的專業單位，請
市府重視建議，盡速完成新營地區整體行銷提升
地區觀光旅遊收益的有效企畫案，並律訂期程，
據以執行。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保安字第 102001079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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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保安 2   唐碧娥 
賴惠員、蔡育輝、王峻潭 

侯澄財、郭國文 

案  由 
 建請交通局清查並改變臺南市所有被招牌擋住的路牌，使

用路人能夠清楚看見路牌。 

 

說  明 

 

  建請交通局全面清查臺南市的路牌是否被店家招牌遮

擋，如安南區長和路的路牌被店家招牌遮擋，造成用路人

無法看見路牌。交通局清查完，應該即刻將路牌移到明顯

的地方，並發揮路牌的效用。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保安字第 102001079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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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保安 3   李坤煌 洪玉鳳、蔡淑惠、陳文科 

案  由 

建請市府儘速完成大灣交流道與永康區 3-1 號幹道施工中之

交通規劃。 

 

 

說  明 

 

一、 永康區 3-1 號幹道網寮橋段，現施工中，短期內無法完

工，且大灣交流道亦已開始施工。 

二、 該二工程同時施工，且統聯客運大型停車場處在二工 

     程當中，面臨永康區小東路、復興路、大灣路主要幹 

      道，交通流量甚大，勢必造成交通極大問題。 

辦  法 請市府相關單位儘速辦理。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保安字第 1020010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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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務委員會 

1、市政府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7 日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754 號 

類別 工務 編號 
1 

(追認案)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日 

府都景字第 1020509288 號 

案   

由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市「102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

年度臺南市環境景觀總顧問」案經費新台幣 300 萬元（中央補助 237

萬元；市配合款 63 萬元）乙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

轉正，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2 年 5 月 28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5932 號函辦理。 

二、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 4 款，經

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款配合上級或同

級政府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之規定。 

三、本案相關說明： 

    (一)本案經費中央補助款為新台幣 237 萬元整，本市編列配合

款新台幣 63 萬元整。 

    (二)案由計畫是為延續型計畫案件，經補助單位(內政部營建

署)規定應於 102 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發包作業，為爭取時

效及利後續計畫執行，擬先行辦理預算墊付事宜。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6月 19 日第 11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大
會
決
議 

本會同意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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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員提案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 蔡育輝 邱莉莉、侯澄財、唐碧娥 

案  由 

為建設新營區，請市府儘速辦理新營果菜市場(市 11) 用地

變更的「新營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並優先將該(市 11)

區域優先規劃興建新營區綜合多功能活動中心，以符合附

近各里民眾需求。 

 

說  明 

 

一、新營區(市 11)果菜市場用地位於新營區市中心，人口

稠密，附近鄉親家有喜慶宴會或大型活動苦無適當場

所辦理，又三仙里、民生里、新北里、新南里等附近

各里尚缺里活動中心，若能完成變更使用，符合實質

照顧鄰里民眾休閒聚會、運動、社區教育、社區關懷

等需求之美意。 

二、經瞭解該宗土地全部面積 3516.17 平方公尺(地號為新

營區新北段 648、649、650、651 等 4 筆土地)，所有

權人為市府；區公所已就民眾的需求與心聲，對該區

域用地獲得變更後使用，完成初步的規劃，並獲得地

區民眾的支持，請 市政府能重視這項建議，優先辦理。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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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 蔡育輝 邱莉莉、侯澄財、唐碧娥 

案  由 

請市府儘速核定撥款辦理新營天鵝湖廁所整修工程，以利

完成公共廁所建照補照作業，讓全般整修工程符合法定程

序。 

 

說  明 

 

一、依市府 102 年 4 月 1 日「新營區天鵝湖遊憩區環境中

長期改善計畫第 5 次協調會」會議紀錄，市府水利局

應辦理公廁擴(改)建工程。 

二、據瞭解新營區公所已就天鵝湖廁所改建工程所需款

項：350 萬元提案單陳報市府，建請市府水利局儘速辦

理，以落實活絡天鵝湖遊憩區改善計畫。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7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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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3 施重男 蔡玉枝、郭秀珠、洪玉鳳 

案  由 
建請市府儘速檢討「永康區大灣市地重劃區整體規劃防火

間隔」存廢，以利該區整體都市發展。 

 

說  明 

 

一、本重劃區經原臺南縣 75 年發佈「永康區大灣市地重劃

整體規劃防火間隔公告成果圖」，該成果圖依所訂之地

籍分割線邊退讓 1.5 公尺不得建築，先予說明。 

二、今施行該區整體規劃防火間隔多年來，皆民怨四起，

皆起因原訂定留設之防火間隔位置無法變更，以致影

響當地都市發展。 

三、綜上，建請市府儘速檢討「永康區大灣市地重劃區整

體規劃防火間隔」繼續執行之必要性。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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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4 林燕祝 杜素吟、林美燕、李文俊、曾培雅 

案  由 

永康區永大路一段遇雨淹水，居民怨聲載道，已於 5 月 20

日會同市府工務局等相關單位完成實勘，建請儘速改善及

發包施工，排除水患。 

說  明 

永康區永大路一段是永康地區主要道路，但自永華路到永

春街一帶，區域排水不良，住戶飽受淹水威脅，附近居民

及商家多次反映，情況依舊未見改善，建請市府儘速改善

及發包施工。 

辦  法 建請市府儘速發包施工。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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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5 陳文科 
洪玉鳳、張世賢、謝財旺 
蔡淑惠、蔡玉枝、李坤煌 
杜素吟、黃麗招、郭國文 

案  由 
建議市府儘速規劃新吉工業區旁海佃路通往七股區跨曾文

溪都市計畫道路。 

 

說  明 

 

目前新吉工業區旁海佃路往七股方向無都市計畫道路路

網，造成交通不便，建議市府儘速規劃，以增加曾文溪南

北岸聯絡孔道，改善台 19 線路廊交通壅塞。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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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6 張世賢 
蔡淑惠、陳文科、杜素吟 
洪玉鳳、蔡玉枝 

案  由 
建請市府刨除重鋪市嘉南 13 號道路（白河區草店里關帝廳

路段），以維護人車通行平安。 

說  明 

該路段為白河區通往嘉義市及東西向 82號快速公路中和交

流道之主要道路，故人車出入頻繁，但此段路面破損非常

嚴重，以致嚴重影響人車使用安全，應予儘速修復改善。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3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109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7 曾順良 林慶鎭、蔡育輝、趙昆原 

案  由 
請儘速開闢東區光明街 66 巷打通至東安路 269 巷 EA2-8M

道路，以紓解小東里、東明里一帶交通壅塞狀況。 

說  明 

一、依據小東里王吉長里長陳情書案件辦理。 

二、小東里民眾陳情東區交通通行車輛日益增加，上下班

時間壅塞難行，請市府儘速打通光明街 66 巷至東安路

269 巷 EA2-8M 道路，以紓解當地交通現狀利民便民。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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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8 曾順良 林慶鎭、蔡育輝、趙昆原 

案  由 

建請市府將已經通行數十年之東區崇德 33街兩旁水道土地

予以徵收，納入市府公地範圍，以解決民眾與地主間私權

糾紛困擾。 

說  明 

依據東區東智里陳素芳里長陳情書案件辦理。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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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9 蔡育輝 侯澄財、林慶鎭、莊玉珠、洪玉鳳 

案  由 

請市政府能就新營區至鹽水地區的南 72號道路(原縣道)全

面整修柏油路面，避免因坑洞造成交通事故，以減少人民

生命與財產損失。 

說  明 

 

一、 新營地區民眾陳情角帶里至姑爺里南北沿線的原縣72

號道路，路面坑洞不平急需翻修柏油路面。 

二、 經查大新營地區(新營、鹽水)南 72 號道路南北一線，

道路已 10 餘年未曾全面翻修，目前地方上修修補補，

亟需全面改善，建請市政府重視，優先全面翻修柏油

路面。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6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112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0 曾順良 李文俊、杜素吟、梁順發、趙昆原 

案  由 

建請開闢東區衛國里林森路2段190巷6弄銜接對外道路，以

紓解鄰近新東、崇誨、裕農四里一帶交通壅塞難行狀況。 

 

說  明 

依據衛國里陳盈良里長陳情書案件辦理。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0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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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次臨時會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1 李坤煌 洪玉鳳、蔡淑惠、陳文科、曾培雅 

案  由 

市府於永康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時，擬將永康區體一

運動公園變更為工業區，歸還台糖公司使用，建請審慎辦

理。 

 

說  明 

 

一、 永康區體一運動公園，係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體一)運動場用

地，縣市合併前，永康市公所向台糖公司承租，投資大筆經費，

闢建為運動公園，現公園內花木扶疏，且慢速壘球等運動場所

使用者眾。 

二、 雖然體一運動公園位處永康區邊陲，但係永康區唯一運動公

園，且合併後地方快速發展，應無偏遠與市區之分。 

三、 若該運動公園斷然廢除，除浪費公帑外，廣大市民無運動場所

使用，且都市計畫內綠地減少，若再興建運動公園亦需龐大經

費，現市府財政困難情形下，無異雪上加霜，實非市民之福。 

辦  法 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審慎處理。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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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2 林燕祝 杜素吟、林美燕、李文俊、曾培雅 

案  由 建請市府重新檢討新市區中興街實施騎樓暢通案。 

說  明 

一、新市區中興街屬於早期建物，騎樓建築線在 2.5 公尺

以內，機車停放已勉強，另地面高低不平，有些落差

達 30 公分，不適合做為騎樓暢通標的，就算暢通也無

濟於事。 

二、中興街高達 91 住戶聯名陳情，不滿區公所等未事先召

開協調會，反彈聲浪高漲，要求以嚴重阻塞交通並影

響行人的路段先行辦理。 

辦  法 請市府重新評估。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4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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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3 林燕祝 杜素吟、林美燕、李文俊、曾培雅 

案  由 

永康區龍埔街至永大路三段兩側紅磚人行步道，業已於 101

年 12 月會同市府工務局等相關單位完成實勘，建請工務局

儘速改善及發包施工。 

說  明 

一、 本案已於第1屆第4次大會，工務委員會編號81提案。 

二、 永康區龍埔街至永大路三段兩側紅磚人行步道因常被

大型車輛、汽車進出車庫，造成紅磚人行步道塌陷損

壞，造成許多步行民眾險些發生危險，雖已完成實勘

至今未改善及發包施工，建請工務局儘速整修並且重

新鋪設，增加民眾行的安全。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47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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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4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桶盤淺公園四周矮牆缺口，請加裝補上，本案(100 年下半

年度經建課答覆送市政府工務局公共工程處)，但至今仍無

下文，請儘速辦理。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48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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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5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市政府已於 101 年底路平專案施作完成(中華南路)以西之

國民路路段，為何居住人口眾多之(中華南路)以東的國民

路路段未施作，而施作殯儀館段(無居住人口，只方便殯葬

出入)，建請上級能於 102 年底完成施作。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49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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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6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國民路頭到中華南路口，夜間重車經過時，國民路兩側住

戶嚴重受影響，已填補無數次，且路基受損路面很不平，

行車路面跳動大，100 年下半年度里長業務會報已提案，工

務局公共工程處答覆編列預算 101 年 5 月施作，但至今無

動靜。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0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119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7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大同路二段 750 巷大排水溝柏油路面及鋼筋損壞危險，請

更新大排水溝蓋。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1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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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8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健康路健康市場荒廢 10 多年，現編列公園用地，希望能規

劃為文南太陽光電公園。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2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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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19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新建路 28 巷口涼亭一處惠請協助搬遷。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3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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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0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新建路 51 巷涼亭常有流浪漢聚集飲酒，造成居民困擾，建

請協助遷移涼亭至他處。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4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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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1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一、中華西路 2巷人行道破爛不堪，請協助翻新。 

二、日新溪邊河床的樹木，敬請根除杜絕水患。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5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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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2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荔宅里由市府協助共同代管之「荔宅森林綠地」，由區公所

協助開發出美觀，綠化之社區公園，但中央圓環之道路破

舊、積水的石灰地，下雨時濕滑危險，不利行走及舉辦活

動，請市府協助改善排水等狀況。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6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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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3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S62 公園預定地運動器材損壞，已由區公所函文公園管理科

增設，迄今仍沒下文，請公園管理科儘速協助辦理。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7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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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4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新都路(活動中心旁)公園(S62)已都更完成，建請市政府早

日闢建(S62)公園。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8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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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5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利南街水溝已有二十幾年歷史，溝壁及溝面水泥已腐蝕，

請編列經費重建。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59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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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6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新興路 461 巷 10 弄 13 號左前至利南街口路面，年久失修，

請編列經費重鋪柏油。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60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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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7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金華路一段 503 巷 35 號至 143 號路面，年久失修，請編列

經費重鋪柏油。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61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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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8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鹽埕路路面年久失修，請編列經費重鋪柏油。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62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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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29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本提案已在 98 或 99 年已提出，至今還未實現，公道五(現

已改為新興東路)大成國中北側連鎖磚現已破損嚴重。然現

因汙水道整治，前段及後段有重新鋪設新的連鎖磚，但中

段 180 米未能鋪設，請工務局能配合施作。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63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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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30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汙水處理工程得標廠商，在施工期間不要任意更換，以免

造成施工品質不一，管線單位亦應確實確認，不要柏油已

鋪設完成，再挖掘埋設未裝設之管線，造成民怨及浪費公

帑。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64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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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31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西門路一段 279 巷尾、大成公園部分走道老舊損壞，建請

重新鋪設。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65 號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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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議員提案    
委員會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工務 32 蔡淑惠 洪玉鳳、郭信良 

案  由 

S-40-6 米計畫道路後段已完成，前段遲遲未開闢，附近里

民反映該巷弄狹窄，一旦發生火警，消防車無法進入，勢

必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懇請貴局儘速編列經費進行開闢。 

說  明 

 

辦  法 如案由。 

審  查 

意  見 
函送市府研辦。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 

南議工務字第 10200108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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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報告案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7(7(7(7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第日第日第日第 1111 次會次會次會次會))))    

工務委員會報告案工務委員會報告案工務委員會報告案工務委員會報告案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    大會決議大會決議大會決議大會決議    

工  務 
報告案 

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臺南市政府 102 年 1 月至 102
年 6 月作業基金補辦預算數額
表 1 份，請 查照。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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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規委員會 

1、市政府提案(市法規案) 

臺南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 

類別 法規 編號 1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消防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8913 號 

案   

由 制定「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市 101 年火災發生次數較 100 年增加 15 件，且傷亡人數及財

物損失也呈現增加，顯示在縣市合併後，隨著經濟高度成長，

市區建築物朝高層化、多元化發展之趨勢，致火災預防工作亦

日趨艱鉅，故建築物之消防安全管理，已成維護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之首重課題；因此依本市近年火災發生資料分析，從場所

「硬體設施」及「人員能力」2 面向予以加強提升，故制定本

自治條例進行管理，期能降低火災之發生及人命財產之影響。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06 月 05 日第 1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含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乙份。 

辦
法 

敬請  貴會審議。 

審
查
意
見 

一、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四條之各類場所分類有關法條及附件請於大

會前，提供議員參考。 

二、第八條：依設置標準及建築技術規則應設置瓦斯漏氣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之新建場所，其管理權人應設置瓦斯遮斷設備。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為為為為：：：：依設置標準第依設置標準第依設置標準第依設置標準第 21212121 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43243243243

條條條條應設置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新建場所，其管理權人

應設置瓦斯遮斷設備。 

三、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9 日 

南議法規字第 10200108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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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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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本市一百零一年火災發生次數較一百年增加十五件，雖較九十八年、九十

九年減少，但傷亡人數及財物損失卻是呈現增加，顯示在縣市合併後，隨著經

濟高度成長，市區建築物朝高層化、多元化發展之趨勢，致火災預防

工作亦日趨艱鉅，故建築物之消防安全管理，已成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之

首重課題。 

依近年來火災發生資料分析發現，在硬體設施改善方面，如以有效管理電

器設備之變更或增設可減少電器火災發生、強制新建建築物設瓦斯遮斷裝置可

避免火災或震災時瓦斯外洩擴大災害範圍、強制娛樂場所設置火災發生可連動

開閉音響及同時恢復正常照明之緊急停止裝置，確保避難上有效亮度及避難訊

息之正確傳達，以及強制要求甲類場所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一定規模以上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強制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使市民在發生災害之第一時間，

即可從容離開火場；在人員能力提昇方面，強制專技人員分期分類辦理檢修申

報，以提升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品質及效率、強制要求防火管理人定期複訓，

以加深其對防火管理業務之熟稔，藉以提升災害發生時之自衛消防能力等，凡

此皆為本市應立即施行，俾以預防火災降低市民生命財產損害之重要方針。準

此，爰制定本自治條例，全文計十五條，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制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用電安全相關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相關規定。（草案第五條） 

六、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相關規定。（草案第六條） 

七、緊急情況時應確保避難上有效亮度及避難傳達相關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設置瓦斯遮斷裝置相關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專技人員分期分類辦理檢修申報相關規定。（草案第九條） 

十、防火管理人定期複訓相關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主管機關執行本自治條例之檢查權限。（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違反本自治條例之相關罰則規定。（草案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 

十三、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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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

為預防火災及有效管理建築

物消防安全等事項，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一、制定目的。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一款第

二目及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消

防安全為直轄市自治事項。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為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

如下： 

一、各類場所：指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以下簡

稱設置標準）第十

二條第ㄧ款至第五

款所列場所。 

二、管理權人：指依法

令或契約對各該場

所有實際支配管理

權者；其屬法人

者，為其負責人。 

三、學生賃居處所：指

提供學生租賃居住

之集合住宅、寄宿

舍或一般住宅場

所。 

用詞定義。 

第  四  條    本市各類場所於辦理變

更使用或室內裝修時，其用

電所裝置之線路、變壓器或

開關等用戶設備如有變更或

增設，其管理權人應向當地

電業提出變更或增設用電申

請，且委託合格之電器承裝

為有效管理電器設備引發之火災，針對

各類場所於辦理變更使用、室內裝修

時，其用電裝置之線路、變壓器及開關

等用戶設備如有變更或增設，應有安全

簽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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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承裝、施作及裝修，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予主管機

關。 

第  五  條    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ㄧ

款之甲類場所、學生賃居處

所及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場所，未設置火警自動警報

設備者，其管理權人應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

之。 

前項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之安裝位置與方式、種類及

維護，應符合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設置辦法之規定。 

一、參考消防法第六條第四項、第五項

制定。 

二、參考內政部消防署函頒「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設置辦法」制定。 

第  六  條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三

條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臨時展演場所

及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

所，其管理權人應於主要出

入口、走道及房間包廂等處

所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 

一、應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之場所。 

二、基於供公眾使用場所大多為不特定

人員不特定時間出入之處所，為使

該場所出入人員於短時間內熟悉該

環境之避難路線，明定相關場所應

於主要出入口、走道及房間包廂等

處所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以確保

民眾之避難逃生安全。 

第  七  條    本市歌廳、舞廳、夜總

會及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類似場所設置之霓虹燈、閃

爍照明及高分貝音響撥放等

設備，應具備於緊急狀況時

可先行中斷並立即恢復緊急

照明及緊急廣播之功能。 

前項場所如依設置標準

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者，

應以連動方式設置。 

一、歌廳、舞廳、夜總會或類似場所因

顧客容易呈密集狀態、使用霓虹

燈、閃爍照明及高分貝音響播放等

設備，為確保火警等緊急狀況時避

難上有效亮度及避難傳達，明定此

類場所於緊急狀況時可先行中斷一

般之高照明及音響設備並立即恢復

緊急照明及緊急廣播之功能。 

二、第二項係強制規定此類場所於設置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時，應連動霓虹

燈、閃爍照明及高分貝音響播放等

設備之緊急停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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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依設置標準及建築技術

規則應設置瓦斯漏氣火警自

動警報設備之新建場所，其

管理權人應設置瓦斯遮斷設

備。 

前項設備應具有自動及

手動遮斷之功能。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動作時之緊

急應變措施在於尋求關閉瓦斯遮斷閥，

以防止繼續洩漏達到爆炸或燃燒範圍，

然針對瓦斯供氣系統之配管並未規範有

自動遮斷閥裝置及相關規定，以因應火

災、地震等防災之需求，故有要求設置

之必要。 

第  九  條    本市須辦理檢修消防安

全設備之場所，其管理權人

應依附表之申報期限，向主

管機關辦理申報。 

一、基於社會責任，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消防安全設備應維持正常堪用，管

理權人負有辦理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之義務，藉由分期分類申報制度之

推行，有效提升專技人員之檢修品

質及效率，維持場所消防安全。 

二、參考內政部消防署「各類場所辦理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期限表」。 

第  十  條    依消防法第十三條規定

由管理權人遴用之防火管理

人，管理權人應責令每二年

至少接受直轄市、縣(市)或

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

構講習訓練一次，每次訓練

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 

防火管理人應定期接受複訓之規定。 

第 十一 條    主管機關對於本自治條

例之場所，得定期或不定期

派員檢查。 

主管機關之檢查權限。 

第 十二 條    違反第九條或第十條規

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不改善者，處場所管理權人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參考「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四

十條制定。 

二、未依檢修申報期限表申報之處罰規

定。 

三、防火管理人未定期接受複訓之處罰

規定。 

第 十三 條    違反第五條至第八條規

定之一，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不改善者，處場所管理

一、參考「消防法」第三十七條制定。 

二、未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處罰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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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三、未設置瓦斯遮斷裝置之處罰規定。 

四、未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等之處罰規

定。 

五、設置霓虹燈、閃爍照明及高分貝音

響播放等設備未於緊急狀況回復之

處罰規定。 

第 十四 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

機關依第十一條所為之檢查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參考「消防法」第三十七條制定。 

二、規避、妨礙、拒絕檢、複查者之處

罰規定。 

第 十五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後六

個月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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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草案） 
第  一  條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預防火災及有效管理建築物消防安全

等事項，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各類場所：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

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ㄧ款至第五款所列場所。 

二、管理權人：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

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 

三、學生賃居處所：指提供學生租賃居住之集合住宅、寄宿舍

或一般住宅場所。 

第  四  條    本市各類場所於辦理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時，其用電所裝置之

線路、變壓器或開關等用戶設備如有變更或增設，其管理權人應向

當地電業提出變更或增設用電申請，且委託合格之電器承裝業承

裝、施作及裝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予主管機關。 

第  五  條    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ㄧ款之甲類場所、學生賃居處所及經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未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者，其管理權人應

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前項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安裝位置與方式、種類及維護，應符

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之規定。 

第  六  條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臨時展演場所及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應於

主要出入口、走道及房間包廂等處所標示避難逃生路線圖。 

第  七  條    本市歌廳、舞廳、夜總會及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類似場所設

置之霓虹燈、閃爍照明及高分貝音響撥放等設備，應具備於緊急狀

況時可先行中斷並立即恢復緊急照明及緊急廣播之功能。 

前項場所如依設置標準設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者，應以連動方

式設置。 

第  八  條    依設置標準及建築技術規則應設置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之新建場所，其管理權人應設置瓦斯遮斷設備。 

前項設備應具有自動及手動遮斷之功能。 

第  九  條    本市須辦理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應依附表之

申報期限，向主管機關辦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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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依消防法第十三條規定由管理權人遴用之防火管理人，管理權

人應責令每二年至少接受直轄市、縣(市)或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

業機構講習訓練一次，每次訓練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 

第 十一 條    主管機關對於本自治條例之場所，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 

第 十二 條    違反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

處場所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 十三 條    違反第五條至第八條規定之一，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

者，處場所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第 十四 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一條所為之檢查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 十五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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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類 場 所 辦 理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申 報 期 限 表 

各    類    場    所    用    途    分    類 申報期限 

甲類 

（一～三目） 

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理容院（觀

光理髮、視廳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ＭＴＶ等）、視

聽歌唱場所（ＫＴＶ等）、酒家、酒吧、酒店（廊）。 
每年一月及九

月前 
保齡球館、撞球場、集會堂、健身休閒中心（含提供指壓、三溫暖等設施之美

容瘦身場所）、室內螢幕式高爾夫練習場、遊藝場所、電子遊戲場、資訊休閒

場所。 

觀光旅館、飯店、旅館、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含寺廟之香客大樓） 

甲類 

（四～七目） 

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展覽場。 

每年五月及十

一月前 

餐廳、飲食店、咖啡廳、茶藝館。 

醫院、療養院、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老人服務機構（限供日

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使用者）、兒童褔利設施、育嬰中心、護

理之家機構、產後護理機構、啟明、啟智、啟聰等特殊學校。（含殘障服務福

利中心、作月子中心） 

三溫暖、公共浴室。 

乙類 

（一～三目） 

車站、飛機場大廈、候船室。 

每年三月前 
期貨經紀業、證券交易所、金融機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學校教室、補習班、訓練班、Ｋ書中心、安親（才藝）

班。（含漫畫出租店、學校活動中心） 

乙類 

（四～六目）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陳列館、史蹟資料館、紀念館及其他類似場所。 

每年五月前 
寺廟、宗祠、教堂、靈骨塔及其他類似場所。 

辦公室、靶場、診所、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

以外之老人服務機構、老人文康機構。（含單純美容瘦身場所） 

乙類 

（七～九目） 

集合住宅、寄宿舍。 

每年九月前 體育館、活動中心。 

室內溜冰場、室內游泳池。 

乙類 

（十～十二

目） 

電影攝影場、電視播送場。 

每年十一月前 倉庫、傢俱展示販售場。 

幼稚園、托兒所。 

丙類 

電信機器室。 

每年五月前 汽車修護廠、飛機修理廠、飛機庫。 

室內停車場、建築物依法附設之室內停車空間。 

丁類 高度、中度、低度危險工作場所。 每年十一月前 

戊類 

複合用途建築物中，有供甲類用途者。 採 整 棟 申 報

者，每年五月

及十一月前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五款第一目以外供乙、丙、丁類用

途之複合用途建築物。 

採 整 棟 申 報

者，每年十一

月前 

地下建築物。 每年十一月前 

己類 林場、大眾運輸工具。 每年五月前 

庚類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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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類別 法規 編號 2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19 日 

府民自字第 1020619037 號 

案   

由 

制定「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敬請  審

議。 

說     

明 

一、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為臺南市政府所投資之事業機

構，成立宗旨為供應大臺南市家畜肉品、調節供需及促進公平

交易，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第三款規定，關於地方自治團

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應以自治條例定之，是以，為規

範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組成、運作及相關權

責，爰擬具「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

案。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4月 17 日第 10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含總說明

及逐條說明）乙份。 

辦  

法 
敬請  貴會審議，俟完成法定程序後，依規定公布施行。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8月 29 日 

南議法規字第 10200108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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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 
總說明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為臺南市政府所投資之事業機構，成立宗旨

為供應大臺南市家畜肉品、調節供需及促進公平交易，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

條第三款規定，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應以自治條例定

之，是以，為規範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組成、運作及相關權責，

爰擬具「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其制定重點如下： 

一、 制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業務項目。(草案第二條) 

三、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之出資組成。(草案第三條) 

四、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組成。(草案第四條) 

五、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產生及職權。(草案第五條) 

六、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會議之召集及會議決議生效之要

件。(草案第六條) 

七、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職權。(草案第七條) 

八、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組成。(草案第八條) 

九、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職權。(草案第九條) 

十、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之任免及職務之代理。(草

案第十條) 

十一、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設置之部門及其職掌、辦事細則(草案

第十一條) 

十二、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各種職位及職稱。(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員額編制表及分層負責明細表訂定之依

據。(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 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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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 
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為規範臺南市肉品市場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公司）之組織組成、運作及

相關權責，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制定目的。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家畜(肉品)

市場、家禽市場，辦理家畜、

禽類批發交易、屠宰、分切

加工、銷售等事業。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業務

項目。 

第 三 條  本公司依農產品市場交

易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由臺南市政府、市

農會、區農會及南輝家畜肉

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資

組織之。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之出資組

成。 

第 四 條  本公司設董事會，置董

事十一人，任期三年，得連

選連任，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人選任之。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

組成。 

第 五 條    本公司置董事長一人，

由董事互選之，對內為股東

會及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

本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

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產

生及職權。 

第 六 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會

議之召集及會議決議生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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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決議，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六條規定辦理。 

要件。 

第 七 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本公司各項規則及

規章之審議。 

二、本公司年度事業計

畫及預決算之審

議。 

三、分公司之設立、廢

止之審議。 

四、本公司場地變更、

新建、擴充改善之

審議。 

五、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任免之審議。 

六、本公司業務報告之

審議。 

七、本公司財產處分之

審議。 

八、總經理提議事項之

審議。 

九、其他法規及公司章

程規定事項。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

職權。 

第 八 條  本公司置監察人五人，

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之。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

組成。 

第 九 條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監督公司業務之執

行。 

二、調查公司業務及財

務狀況。 

三、查核簿冊文件。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之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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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求董事會或經理

人提出報告。 

五、其他法規及公司章

程規定事項。 

第 十 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

受董事會指揮監督，綜理

公司業務；副總經理若干

人，襄助總經理處理公司

業務。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均由董事長提名，並經董

事會過半數董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委任

之，解任時亦同。 

總經理請假或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總經

理代理；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同時請假或因故不能執

行職務時，由總務課長代

理。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副總經理之任免及職務之代

理。 

第 十一 條  本公司設下列各課： 

一、業務課：掌管家畜

(肉品)來源調配、

拍賣、交易核算、

交貨及供應人、承

銷人之管理、服務

與企劃研究等事

項。 

二、總務課：掌管人事、

文書、庶務、出納、

財產管理、水電機

械、電腦、污水、

廢棄物處理、其他

設備之維護及各屠

宰線之合約訂定等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設置

之部門及其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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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三、主計課：掌理年度

預算、決算、會計、

統計及內部審核等

事項。 

四、其他：依實際業務

需要經董事會決議

設置。 

第 十二 條  本公司各課置課長一

人，綜理各課業務，並置技

術員、業務員、助理員、事

務員、雇員、技術士、事務

士等人員。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各種職位

及職稱。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員額編制表及分

層負責明細表由本公司另

定之。 

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員額編制

表及分層負責明細表制定之

依據。 

第 十四 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七月十六日施

行。 

本自治條例自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合併基準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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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草案) 
第 一 條  為規範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之組

織組成、運作及相關權責，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家畜(肉品)市場、家禽市場，辦理家畜、禽類批發

交易、屠宰、分切加工、銷售等事業。 

第 三 條  本公司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由臺

南市政府、市農會、區農會及南輝家畜肉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資

組織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第 五 條  本公司置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對內為股東會及董事會

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

理，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六 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董事長召

集之。 

董事會之決議，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本公司各項規則及規章之審議。 

二、本公司年度事業計畫及預決算之審議。 

三、分公司之設立、廢止之審議。 

四、本公司場地變更、新建、擴充改善之審議。 

五、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任免之審議。 

六、本公司業務報告之審議。 

七、本公司財產處分之審議。 

八、總經理提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事項。 

第 八 條  本公司置監察人五人，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第 九 條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 

二、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三、查核簿冊文件。 

四、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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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事項。 

第 十 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受董事會指揮監督，綜理公司業務；副

總經理若干人，襄助總經理處理公司業務。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均由

董事長提名，並經董事會過半數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

委任之，解任時亦同。 

總經理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總經理代理；總經理

及副總經理同時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總務課長代理。 

第 十一 條  本公司設下列各課： 

一、業務課：掌管家畜(肉品)來源調配、拍賣、交易核算、交

貨及供應人、承銷人之管理、服務與企劃研究等事項。 

二、總務課：掌管人事、文書、庶務、出納、財產管理、水電

機械、電腦、污水、廢棄物處理、其他設備之維護及各屠

宰線之合約訂定等事項。 

三、主計課：掌理年度預算、決算、會計、統計及內部審核等

事項。 

四、其他：依實際業務需要經董事會決議設置。 

第 十二 條    本公司各課置課長一人，綜理各課業務，並置技術員、業務員、

助理員、事務員、雇員、技術士、事務士等人員。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員額編制表及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公司另定之。 

第 十四 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六日施行。 

 

 

 

 

 

 

 

 

 

 

 

 

 

 

 



第 8 次臨時會 決議案 

 

154

2、報告案(備查案)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次臨時會    

市政府法規報告案市政府法規報告案市政府法規報告案市政府法規報告案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案號案號案號案號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    大會決議大會決議大會決議大會決議    

法規 備查 1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修正「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

規程」部分條文、「臺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編制表」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2 
臺南市政府

(環保局) 

訂定「臺南市公共廁所清潔維護管

理辦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3 
臺南市政府

(交通局) 

訂定「臺南市遊動廣告許可證收費

標準」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4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修正「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及「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編

制表」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5 
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 

修正「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編

制表」、「臺南市體育處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及「臺南市體育處編制表」

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6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訂定「臺南市未完成道路闢建之建

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辦

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7 
臺南市政府

(勞工局) 

修正「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及「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編

制表」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8 
臺南市政府

(法制處) 

訂定「臺南市南瀛天文教育園區門

票收費標準」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9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訂定「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補助辦

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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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備查

10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訂定「臺南市檢舉違反動物保護法

案件獎勵辦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1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修正「臺南市立仁愛之家家民安置
辦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2 

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修正「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及「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編
制表」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3 

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修正「臺南市東南、安南、佳里、
麻豆、玉井、鹽水、白河地政事務
所編制表」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4 

臺南市政府

(人事處) 

修正「臺南市政府編制表」乙案，

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5 

臺南市政府
(人事處) 

訂定「臺南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暨
編制表」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6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修正「臺南市回饋公立殯葬設施所
在地區實施辦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7 

臺南市政府
(環保局) 

訂定「臺南市加水站水源供應許可
管理辦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8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修正「臺南市新營文化中心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19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修正「臺南市都市發展更新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乙案，敬請備
查。 

同意備查。 

法規 
備查
20 

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 

廢止「臺南市國民小學成績評量辦
法」乙案，敬請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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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1 日南議議事字第 1020010830 號 

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臺南市議會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8888 次次次次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臨時會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臨時 
動議 

編      號 動      議       人 

1 

賴美惠、郭信良、張世賢、賴惠員、趙昆原、
李退之、蔡育輝、侯澄財、謝財旺、郭秀珠、
吳通龍、陳文賢、楊麗玉、蔡蘇秋金、陳朝來、
蔡秋蘭、梁順發、李文俊、林志聰、林全忠、
王峻潭、郭國文、李坤煌、林宜瑾、林燕祝、
施重男、林慶鎭、陳秋萍、郭清華、黃麗招、
林炳利、王錦德、陳怡珍、謝龍介、唐碧娥、 
黃郁文、邱莉莉、洪玉鳳、李文正、盧崑福、
王定宇、曾順良、陳文科、蔡旺詮、陸美祈、
曾培雅、莊玉珠、林美燕、蔡淑惠、陳進益、
張伯祿、陳特清、杜素吟、曾王雅雲、蔡玉枝、
谷暮.哈就 

附議人  

案 

由 

建請市府全力與高雄市主辦單位協調爭取「黃色小鴨來高雄過中秋」於高雄港

活動結束往北啟航，增加停留安平港活動，並請市府辦理相關觀光宣傳活動，以

增益本市觀光發展及城市能見度。 

 

 

說明 

 

一、 有關高雄港舉辦「黃色小鴨來高雄過中秋過中秋」活動，於結束後將往北啟

航至台中港、基隆港，獨漏臺南安平港。 

二、 黃色小鴨（Rubber Duck）已巡迴香港等全球 14 個城市，均造成該城市的

旋風並創造諸多商機，帶動國際城市觀光人潮的湧進，成為國際觀光的盛事。 

三、 建請市府齊心合作爭取「黃色小鴨」增加停留安平港，以增益本市觀光發展

及城市能見度。 

辦法 如案由。 

大會 

決議 

本會議員全力支持並請市府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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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審議各類議案統計表 

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 

審議各類議案統計表  

         
議案別 

 

類別 

市府 
提案 

議 員 
提 案 

人民 
請願案 

臨 時 
動 議 

小計 備註 

民政委員會（民政、社
會、勞工、民族事務、法
制、秘書、研考、人事、
政風） 

3 9   12  

財經委員會（財政、主
計、稅務） 

4 3   7 三讀案：財 1 

教育委員會（教育、文
化、新聞） 1 2   3 專案報告：1 案 

建設委員會（經發、農
業、衛生、環保） 10 5 1  16 

1~6 號案為追認

案。 

專案報告：1 案 

保安委員會（警察、消
防、交通、觀光旅遊） 2 3   5 1號案為追認案。 

工務委員會（工務、都
發、水利、地政） 1 32   33 

1 號案為追認

案。 

報告案：1 案 

法規委員會(審查本市法
規) 2    2 

三讀案：2 案 

備查案：20 案 

議事組    1 1  

 
合         計 

 
23 54 1 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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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第 8次臨時會議提案執行情形統計表 

會

別 
提 案 別 件 數 

執 行 情 形 
備

考 依決議辦理 錄 案 研 議 
需中央配合事

項 
法規限制 

第
八
次
臨
時
大
會 

民政議提 9 3 6    

財經議提 3 3     

教育議提 2 2     

建設議提

（含人民

請願 1 案） 

6 5  1   

保安議提 3 3     

工務議提 32 22 7  3  

臨時動議 1  1    

總

計 

件 56 38 14 1 3  

％ 100％ 67.86％ 25％ 1.78％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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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8次臨時會市提案執行情形統計表 

會

別 
提 案 別 件 數 

執 行 情 形 
備

考 
照 案 執

行 
辦 理 中 撤 回 保 留 其 他 

第

八

次

臨

時

大

會 

民政市提 3 3   

 

   

財經市提 4 4      

教育市提 1 1      

建設市提 10 10      

保安市提 2 2      

工務市提 1 1      

法規市提 2 2      

法規報告案 20 20     

 

 

總

計 

件 43 43      

%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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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8次臨時會議提案執行情形一覽表 

文 號提案

別 

案 由提 案 人議 決 內 容主 辦 單 位執 行 情 形備 考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79

號 

民政

議提

1號 

建請市府對永康區第一

（二王）公墓已遷葬完成

部份，儘速規劃使用，避

免雜草叢生，影響市容觀

瞻。 

李坤煌 函送市府研擬辦理。都市發展局 已納入「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研議，並於 102 年

8 月 2日邀集機關協調會研商。

依決議辦理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0

號 

民政

議提

2號 

目前五都(除臺南市外)

均另編預算，名目為駐

里事務費，四都額度不

相同，高雄市以里幹事

人頭計算，每人 6 萬元

預算，核銷內容為文

具、郵資、茶葉…等項

目，是故目前全國獨漏

臺南市里幹事無經費運

用。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民政局 1.有關里長事務補助費由區公

所每月編列 4 萬 5 千元，包

含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

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旨

在用於處理里辦公處之相關

事務，其立法意旨已涵蓋「里

幹事駐里事務費」。 

2.就編列里幹事駐里事務費乙

案，經查五都編列里幹事駐

里事務費僅臺北市及高雄

市。本市里幹事計有 426 人，

如以高雄市每位每年 60,000

元計算，其每年所需費用高

達新台幣 2千 5百多萬元。 

3.因考量合併後本市財政拮

据，若仍勉強編列里幹事駐

里事務費，將排擠本市其他

民生基礎設施預算，以目前

財政及預算支出先後順序，

現階段尚無法編列，未來將

視市府財政狀況再行研議。 

錄案研議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1

號 

民政

議提

3號 

明亮里活動中心二樓增

建一案，迄今未見發

包，建請區公所早日興

建。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民政局 有關明亮里活動中心增建乙

案，目前規劃設計均已完成，

建築師申請建造執照中，因活

動中心用地重測後，部分用地

為國防部所有，經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後，該用地變更為公園

用地，本府工務局已取得國防

部同意，接續辦理用地撥用作

業中，待用地完成撥用後即可

送案申請建造執照及工程發

包。 

依決議辦理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2

號 

民政

議提

4號 

因物價皆漲，每年度里

鄰長文康訓練活動的旅

遊品質很差，請民政局

能於 103 年度起，將經

費提高至 3,000 元，以

提升旅遊品質。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民政局 1.因縣市合併後本市財源拮

据，目前首要之務以攸關民

眾安全的基礎建設預算為優

先，然考量地方公共事務之

推動不可一日暫緩，故仍在

有限預算下編列鄰長福利經

費，期能慰勞鄰長為地方服

務之辛苦。 

2.有關提案欲將原鄰長文康活

動費用從每位每年 2,000 元

提升至 3,000 元，則每鄰每

年提高 1,000 元，且本市計

有 1 萬 4 千多位鄰長，財政

上每年增加1千473萬4,000

錄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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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號提案

別 

案 由提 案 人議 決 內 容主 辦 單 位執 行 情 形備 考

元，恐將增加財政上困難，

目前仍以民生基礎建設為優

先考量，未來將視財政情形

再行研議。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3

號 

民政

議提

5號 

鄰長文康活動每年編列

2,000 元，現物價高漲

影響品質，希望能提高

每人 3,000 元。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民政局 1.因縣市合併後本市財源拮

据，目前首要之務以攸關民

眾安全的基礎建設預算為優

先，然考量地方公共事務之

推動不可一日暫緩，故仍在

有限預算下編列鄰長福利經

費，期能慰勞鄰長為地方服

務之辛苦。 

2.有關提案欲將原鄰長文康活

動費用從每位每年 2,000 元

提升至 3,000 元，則每鄰每

年提高 1,000 元，且本市計

有 1 萬 4 千多位鄰長，財政

上每年增加1千473萬4,000

元，恐將增加財政上困難，

目前仍以民生基礎建設為優

先考量，未來將視財政情形

再行研議。 

錄案研議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4

號 

民政

議提

6號 

鄰長交通費能比照其他

四都編列。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民政局 有關編列鄰長交通費乙案，因

考量合併後本市財政拮据，且

本市計有 1 萬 4 千多位鄰長，

如比照北高二市每月編列鄰長

交通費 2,000 元，其所需費用

高達新台幣 3 億 5 千多萬元，

恐排擠本市其他民生基礎建設

預算，故現階段尚無法編列，

未來則視市府財政狀況再行研

議。 

錄案研議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5

號 

民政

議提

7號 

鄰長腳踏車能依照往例

4 年編一次經費，里長

也能納入編列。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民政局 1.有關能否編列里長腳踏車經

費部分，依據內政部97年 12

月 23 日 內 授 中 民 字 第

0970037047 號函暨行政院主

計處 97年 12 月 11日處忠七

字第 0970006641 號書函，公

所購置腳踏車供代表及里長

為民服務之用，屬補助性質：

另查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

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

例第5條及第7條規定地方民

意代表及村里長已分由代表

會及公所編列為民服務費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復依同條

例第8條規定，地方民意代表

費用之支給及村（里）長事務

補助費之補助項目及標準，依

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

者，不得編列預算支付。 

2.另有關是否編列鄰長腳踏車

經費部分，目前市府財政並

非充裕，仍以其他民生基礎

設施預算優先，未來將視財

政情形再行研議。 

錄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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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6

號 

民政

議提

8號 

社會局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每個月業務費申請

程序應簡化，儘速審核

撥款，以免造成從 102

年 1 月至 5 月的業務費

皆由里長先行墊付。 

蔡淑惠 請市府儘速辦理。 社會局 有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經費皆

已就地審計，由據點直接向區

公所核銷撥款，減少行政流

程，相關經費亦先撥入區公所。

依決議辦理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87

號 

民政

議提

9號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

工，請比照警察局志工

編列經費，每人每年度

600 元的文康活動經

費。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議辦理。社會局 有關據點志工為社區自發精

神，落實在地關懷及照顧之目

的，依中央核定補助每據點志

工相關費用項目含志工誤餐

費、交通費、保險費及背心。 

錄案研議 

南議財經字

第

1020010793

號 

財經

議提

1號 

請市政府財政處即刻函

文國防部軍備局，就本

市所屬座落「新營區建

國段 26 地號」土地上

「 原 新 營 憲 兵 隊 營

舍」，在三個月內拆屋還

地，歸還土地予本市重

新規劃運用。 

蔡育輝 函請市府研議辦理。財政處 本案係本府警察局向軍備局提

出為少年隊辦公廳舍使用，雙

方目前就營舍是否採無償撥用

疑義尚在協議中。 

依決議辦理 

南議財經字

第

1020010794

號 

財經

議提

2號 

要求臺南市政府暫緩標

售新營區民治夜市用地

（ 新 營 段 841-9 地

號），俟攤商安置完成

後，再行標售。 

李退之、 

莊玉珠、 

王峻潭 

一、本案併建設人民

請願 1號案。 

二、照審查意見通

過。 

附帶決議： 

(一)請市府秉持合

法公平公正理

念慎重處理，以

協助攤商創造

雙贏。 

(二)請市府依據議

員綜合意見研

議辦理。 

財政處 

市場處 

財政處財政處財政處財政處：：：：    

目前本府市場處刻正協助案內

攤商尋找適當遷移地點中。 

市場處市場處市場處市場處：：：：    

1.民治夜市前由華爾滋開發有

限公司承租市有土地，自行

招募攤商從事夜市經營，先

予說明。 

2.基於法律及實際經營層面，

本府市場處與渠等攤商並無

關係，故當應由華爾滋開發

有限公司與攤商召開協商，

研議後續遷置可行方案。 

3.據上，倘渠等覓得適當遷移

土地，市場處將協助相關機

關辦理交通、環保、消防等

評估；若屬可行，則依「臺

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辦

理後續公告等事宜。 

依決議辦理 

南議財經字

第

1020010795

號 

財經

議提

3號 

西門路一段 139 號附近

之里民反映公告地價太

高，並且管制土地不得

出售，請市府說明現

狀，為增進本地區繁

榮，請降低地價，並解

除管制，土地優先由屋

主價購。 

蔡淑惠 函請市府研議辦理。地政局 1.本案經本市東南地政事務所

查復結果，陳情建物基地坐

落為鹽埕段 234-7 地號，土

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跨越

124-1 及 125-2 地價區段，經

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 102 年區段地價為

每 平方 公尺 23500 元 及

39700 元。上開地號，依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第 23 條規定，

按各該區段面積、區段地價

加權平均計算後，102 年公告

土 地現 值為每 平方公 尺

26527 元，公告地價為每平方

公尺 7654 元（與 99 年相

同），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比

例約為 24.55%，與南區整體

平均值 23.24%相較，尚屬合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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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另有關「管制土地不得出售」

乙節，經查土地登記簿上未

載明限制事項；又因其屬公

有土地，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

定，出售時應經本市議會同

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併予

說明。 

南議教育字

第

1020010775

號 

教育

議提

1號 

請儘速裝設中西區圖書

館閱報室冷氣設備。 

洪玉鳳、 

杜素吟 

照案通過。 文化局 本案由本府文化局文化建設科

102 年度閱讀空間品質提升計

畫項下動支 85,700 元，採購分

離式冷氣機 2 部，於 102 年 9

月 9日完成安裝。 

依決議辦理 

南議教育字

第

1020010776

號 

教育

議提

2號 

建請臺南市政府儘速與

國立成功大學協商進行

本市南臺南站副都心地

區「文教用地」開發計

畫。 

陳文科、 

王定宇、 

曾順良、 

陸美祈、 

曾培雅 

照案通過。 體育處 有關建請臺南市政府儘速與國

立成功大學協商進行本市南臺

南站副都心地區「文教用地」

開發計畫一事，本府刻函請國

立成功大學同意與本府共同進

行旨揭開發案，建立雙方之研

商平台，積極開展後續各相關

事宜，以實現市民期待、建設

大臺南及發展該校校務等三贏

局面，並將持續追蹤後續進度。

依決議辦理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36

號 

建設

議提

1號 

建請經發局更換保安市

場的空調與消防設備，

以及改善保安市場手扶

梯的動線設計，藉以活

絡市場生意。 

唐碧娥 送市府研辦。 市場處 1.手扶梯動線改良乙案，本府

市場處已於102年 8月 13日

召開現勘會議，並邀請建築

師公會派員提供改善意見，

決議為避免因施工等因素對

攤商營業產生不良影響，並

求節省相關經費快速解決問

題，請市場處於一樓、二樓

醒目之適當位置設立攤商平

面配置圖，已於 8月底完成，

讓消費者可以藉由標示圖預

先瀏覽一、二樓所有的攤

位，方便採買。 

2.另對於現有老舊空調鼓風機

所生之噪音及耗電量大等問

題，市場處現正積極尋求經

費改善中。 

依決議辦理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37

號 

建設

議提

2號 

請公平對待同為安平漁

港湖內碼頭區漁民申裝

臨時性漁具倉庫水電，

勿欺壓善良弱勢原住民

漁民，製造族群對立，

波及市府友善城市之宣

揚。 

李文正、 

蔡玉枝 

請農業局依法研究

辦理。 

農業局 本案業於102年 8月 27日以府

農港字第 1020762778 號函，建

請安平漁港主管機關(漁業署)

協助研議，本市漁民嚴金山申

請於安平漁港臨時性漁具倉庫

設立水電可行方案。 

需中央配合事項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38

號 

建設

議提

3號 

建請農業局改善公親寮

新吉里 4-12 號附近農

路。 

黃麗招 送市府研辦。 農業局 本案為重劃區農路；經查目前

已由安定區公所辦理改善中。 

依決議辦理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39

號 

建設

議提

4號 

登革熱里內噴藥 4 月份

剛噴完，里民反映近來

蚊子還是很多，是否本

次藥劑量使用較輕，可

否恢復由里長自行洽商

蔡淑惠 一、由區公所統一雇

業者噴藥。 

二、若里民需加強噴

藥時，環保局同

意提供藥劑。 

環境保護局 1.查本市各區公所委託之病媒

防治業者，均依藥劑之標準

固定配比使用藥劑，無藥劑

使用量較輕之現象。 

2.噴藥消毒主要消除之對象為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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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噴藥。 成蟲，並無法有效消滅水中之

孑孓。孑孓羽化成蚊子，約需

7 至 10 日，噴藥消毒之有效

期限約為3至 7日。若未清除

孳生源，仍無法有效消除蚊

蟲，故蚊蟲防治之有效方法是

清除孳生源，杜絕病媒蚊產生

的主要防治方法。 

3.另有關 102 年度一般環境衛

生消毒經費，已考量各區戶

數及面積之差異調整分配。

惟各里之人文及環境等條件

不盡相同，為發揮補助經費

截長補短之效用，已由本府

環境保護局補助區公所統籌

運用，並已全數由區公所統

一委託合格之病媒防治業執

行消毒工作。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40

號 

建設

議提

5號 

大成路二段交通流量

大，菸蒂、垃圾多，如

一日未清掃，環境髒亂

影響市容，目前環保局

只有星期一派員清掃，

建請增加清掃 2~3 天，

餘由里內志工輔助打

掃。 

蔡淑惠 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 經查本市南區大成路二段雖商

家及店面多，但為次要道路，

該路段本府環境保護局南區清

潔隊已自 102 年 8 月份起排定

每星期一及星期四派員加強清

掃，且於該里執行下里服務時

將加強該路段之整理。 

依決議辦理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68

號 

建設

請 1

號 

請市府暫緩新營區民治

夜市用地﹝新營區新營

段 841-9 地號﹞標售一

案。體恤攤商辛苦與人

民生計，給予緩衝期並

協助輔導攤商搬遷。 

民治夜市

攤商自救

會陳駿銘

等 96 名 

一、本案併財經議提

2號案。 

二、照審查意見通

過。 

附帶決議： 

(一)請市府秉持合

法公平公正理

念慎重處 理，

以協助攤商創

造雙贏。 

(二)請市府依據議

員綜合意見研

議辦理。 

財政處 

市場處 

財政處財政處財政處財政處：：：：    

目前本府市場處刻正協助案內

攤商尋找適當遷移地點中。 

市場處市場處市場處市場處：：：：    

1.民治夜市前由華爾滋開發有

限公司承租市有土地，自行

招募攤商從事夜市經營，先

予說明。 

2.基於法律及實際經營層面，

本處與渠等攤商並無關係，

故當應由華爾滋開發有限公

司與攤商召開協商，研議後

續遷置可行方案。 

3.據上，倘渠等覓得適當遷移

土地，本處將協助相關機關

辦理交通、環保、消防等評

估；若屬可行，則依「臺南

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後續公告等事宜。 

依決議辦理 

南議保安字

第

1020010796

號 

保安

議提

1號 

就新營天鵝湖遊憩區銜

接鹽水區古蹟、柳營區

名景、白河區溫泉等名

景名勝，串程一日遊行

程，活絡新營地區觀光

旅遊商機，完成行銷企

畫與落實執行方案，拓

展新營地區觀光旅遊商

機。 

蔡育輝 函送市府研辦。 觀光旅遊局 有關新營區觀光旅遊行銷規劃

乙節，本府除於「台南觀光」

網站之景點介紹單元行銷外，

另配合棕幹線、黃幹線公車系

統，整合週邊資源，規劃公車

遊程並於臺南觀光月刊第 14

期、第 15 期中刊載宣傳；另有

關一日遊行程，亦經規劃辦理

在案。 

依決議辦理 

南議保安字

第

保安

議提

建請交通局清查並改變

臺南市所有被招牌擋住

唐碧娥 函送市府研辦。 交通局 1.本府交通局業已於 102 年 8

月23日函請各區公所查報遮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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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10797

號 

2 號 的路牌，使用路人能夠

清楚看見路牌。 

蔽交通號誌、路名牌及標誌

之招牌廣告物資料，並將設

置地點及照片提送本府交通

局。 

2.另關於安南區長和路路牌遭

店家招牌遮案，已於 102 年 9

月 3 日辦理現場勘查，經實

地勘查長和路段(公學路-鹽

水溪堤防道路)路牌，遭廣告

物遮蔽處計有長和路與長溪

路口、長和路與安和路口兩

處路口，該兩處路口由本府

交通局遷移調整現有牌面至

可供用路人明顯辨識之處。 

南議保安字

第

1020010798

號 

保安

議提

3號 

建請市府儘速完成大灣

交流道與永康區 3-1 號

幹道施工中之交通規

劃。 

李坤煌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有關旨揭 2 案，本府交通局已

於102年8月15日審核通過「國

道 1 號增設大灣交流道工程

(514 標)」交通維持計畫書，施

工單位須於施工前 7 日通知當

地區公所、里辦公室及警廣等

單位，俾利用路人知悉，並按

該計畫書佈設相關交通維持措

施，以確保施工期間交通順暢。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32

號 

工務

議提

1號 

為建設新營區，請市府

儘速辦理新營果菜市場

(市 11) 用地變更的「新

營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案，並優先將該(市 11)

區域優先規劃興建新營

區綜合多功能活動中

心，以符合附近各里民

眾需求。 

蔡育輝 函送市府研辦。 都市發展局 已納入「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研議，依本府

經濟發展局 102 年 9 月 6 日南

市經場二字第 1020807064 號

函，基於照顧攤商生計之立

場，未來可能規劃輔導市 2 攤

商遷移至市 11 營業，建請評估

市 11 保留原使用分區之可行

性。將再請經濟發展局確認市

11 之用地需求，俾利規劃。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799

號 

工務

議提

2號 

請市府儘速核定撥款辦

理新營天鵝湖廁所整修

工程，以利完成公共廁

所建照補照作業，讓全

般整修工程符合法定程

序。 

蔡育輝 照案通過。 水利局 本案建請市府儘速核定撥款辦

理新營天鵝湖廁所整修工程，

以利完成公共廁所建造補照作

業，讓全般整修工程符合法定

程序提案，本府業於 102 年 8

月 7 日 以 府 水 行 字 第

1020717216 號函請新營區公所

循預算程序納入103年度編列。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0

號 

工務

議提

3號 

建請市府儘速檢討「永

康區大灣市地重劃區整

體規劃防火間隔」存

廢，以利該區整體都市

發展。 

施重男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已函請本府地政局、都市發展

局表示意見，待彙整意見後，

再簽請市長決議是否存廢。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1

號 

工務

議提

4號 

永康區永大路一段遇雨

淹水，居民怨聲載道，

已於5月20日會同市府

工務局等相關單位完成

實勘，建請儘速改善及

發包施工，排除水患。 

林燕祝 函送市府研辦。 水利局 旨述案件本府已編列大灣排水

上游段應急工程，於該區域施

作壓力箱涵及既有側溝改建，

期能改善淹水情況，目前已發

包施工中。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2

號 

工務

議提

5號 

建議市府儘速規劃新吉

工業區旁海佃路通往七

股區跨曾文溪都市計畫

道路。 

陳文科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目前辦理曾文溪北岸水防道路

工程先期規劃，並同時研擬西

港大橋及國聖橋間曾文溪南北

岸可能之銜接路廊，以增加曾

錄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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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溪南北岸聯絡孔道，改善台

19 線路廊交通壅塞，後續涉及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變更都市

計畫及高達24億之闢建經費來

源，非短期或市府財政可完

成，將適時申請中央計畫補助

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3

號 

工務

議提

6號 

建請市府刨除重鋪市嘉

南13號道路（白河區草

店里關帝廳路段），以維

護人車通行平安。 

張世賢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本府工務局於 102 年 8 月 5 日

會同現勘，白河區公所 102 年 8

月20日提報改善經費1,487萬

5,000 元，本府將視 103 年度預

算財源研議。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4

號 

工務

議提

7號 

請儘速開闢東區光明街

66 巷打通至東安路 269

巷 EA2-8M道路，以紓解

小東里、東明里一帶交

通壅塞狀況。 

曾順良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所陳位置經查係屬本市東區

EA-2-8M 都市計畫道路前段範

圍，有關該路段徵收開闢事

宜，本府將先予以錄案，視財

源籌措情形研議辦理。 

錄案研議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5

號 

工務

議提

8號 

建請市府將已經通行數

十年之東區崇德33街兩

旁水道土地予以徵收，

納入市府公地範圍，以

解決民眾與地主間私權

糾紛困擾。 

曾順良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1.旨案東區崇德 33 街(自崇德

路至長東街)，經查係屬本市

東區 EL-1-6M 都市計畫道路

前段範圍，因該道路已臻都

市計畫道路規劃寬度，本府

目前尚無再行開闢計畫；至

其徵收事宜，則需視本府財

源籌措情形研議辦理。 

2.鑑於本府目前財源有限，為

有效運用財政資源，對於尚

未徵收開闢路段之私人土

地，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申請送出計畫道

路用地，將容積移轉至其他

可建築使用之土地。 

錄案研議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6

號 

工務

議提

9號 

請市政府能就新營區至

鹽水地區的南72號道路

(原縣道)全面整修柏油

路面，避免因坑洞造成

交通事故，以減少人民

生命與財產損失。 

蔡育輝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本案本府將視經費籌措情況研

議辦理改善。 

錄案研議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07

號 

工務

議提

10

號 

建請開闢東區衛國里林

森路 2 段 190 巷 6 弄銜

接對外道路，以紓解鄰

近新東、崇誨、裕農四

里一帶交通壅塞難行狀

況。 

曾順良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旨案所建議開闢路段，經查係

屬本市東區 EC-2-8M 都市計畫

道路中段範圍，有關該路段徵

收開闢事宜，本府將先予以錄

案，視財源籌措情形研議辦理。

錄案研議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33

號 

工務

議提

11

號 

市府於永康都市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時，擬將

永康區體一運動公園變

更為工業區，歸還台糖

公司使用，建請審慎辦

理。 

李坤煌 函送市府研辦。 都市發展局 已納入「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研議，並於 102 年

9 月 2日向市長報告。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46

號 

工務

議提

12

號 

建請市府重新檢討新市

區中興街實施騎樓暢通

案。 

林燕祝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有關「新市區騎樓暢通示範區」

爭議乙案，結論如下: 

1.請區公所向民眾說明：「騎樓

占用本就違法，騎樓依法應

全面淨空。新市中興街為新

市區最老的老街，且附近有

法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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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廟宇永安宮及新市國

小，暢通可以串連行人通

行。過去老街的改造，商機

都有提升而使商街有重生的

機會。本市示範路段都有經

過相當的評估，確認是否有

執行的必要性，再據以選

定。且至目前為止，絕大部

分的示範區執行都沒有問

題。所以執行遇到困難時，

則輔以加強溝通宣導並無不

妥。市府推動騎樓暢通計

畫，並非以取締為目的，取

締只是一種手段。行人安全

了，店家才能賺錢，市區發

展也才會更蓬勃。」 

2.另外，基於上次專案小組會

議，已經給予改善困難的店

家(約 2 個月)改善機會。很

高興有店家提出申請，本府

亦全部同意。至於目前仍 7

戶堅決反對者，和 4 戶尚未

繪製整齊線者，仍請區公所

加強宣導。 

3.市民應認知，騎樓占用是違

法的行為，倘遇有違規檢

舉，仍請各單位依法辦理。

示範區稽查自取締日起，請

先開勸導單，並請區公所持

續回報。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47

號 

工務

議提

13

號 

永康區龍埔街至永大路

三段兩側紅磚人行步

道，業已於101年 12月

會同市府工務局等相關

單位完成實勘，建請工

務局儘速改善及發包施

工。 

林燕祝 照案通過 工務局 本府工務局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會同現勘，永康區公所於 102

年 1 月 21 日提報改善經費 180

萬元，本府將視年度預算財源

研議。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48

號 

工務

議提

14

號 

桶盤淺公園四周矮牆缺

口，請加裝補上，本案

(100 年下半年度經建課

答覆送市政府工務局公

共工程處)，但至今仍無

下文，請儘速辦理。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本案經查該缺口已設置近 20

年，將與周邊住戶協商後再行

研處。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49

號 

工務

議提

15

號 

市政府已於 101 年底路

平專案施作完成(中華

南路)以西之國民路路

段，為何居住人口眾多

之(中華南路)以東的國

民路路段未施作，而施

作殯儀館段(無居住人

口，只方便殯葬出入)，

建請上級能於 102 年底

完成施作。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本府路平專案路段係針對重要

道路，依其路面老舊破損情況

擇定，本建議路段因路面尚

可，未列入 102 年改善，且本

府 102 年度預計辦理路平路段

業已確定，故已無經費可資辦

理，惟該路段本府工務局將持

續巡查修補，未來視路面老舊

破損情況考量辦理改善。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0

工務

議提

16

國民路頭到中華南路

口，夜間重車經過時，

國民路兩側住戶嚴重受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有關建議路段經本府工務局於

100 年度勘查結果，路面尚堪使

用，惟已就安全島部分先行辦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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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號 影響，已填補無數次，

且路基受損路面很不

平，行車路面跳動大，

100 年下半年度里長業

務會報已提案，工務局

公共工程處答覆編列預

算 101 年 5 月施作，但

至今無動靜。 

理整修，現今路基受損路面不

平部分，本府將視 103 年度經

費籌措情形後研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1

號 

工務

議提

17

號 

大同路二段 750 巷大排

水溝柏油路面及鋼筋損

壞危險，請更新大排水

溝蓋。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1.將排訂期程辦理路面刨舖，

水溝蓋損壞部分一併辦理修

復。 

2.本府工務局已訂於 9 月中旬

辦理路面刨舖，水溝蓋將一

併配合改善。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2

號 

工務

議提

18

號 

健康路健康市場荒廢 10

多年，現編列公園用

地，希望能規劃為文南

太陽光電公園。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查該用地現由本府經濟發展局

管理維護，並提供攤販使用

中，將俟本府經濟發展局搬離

攤販並拆除現有建築物後，即

編列經費開闢。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3

號 

工務

議提

19

號 

新建路28巷口涼亭一處

惠請協助搬遷。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都市發展局 涼亭係坐落於本市「新興二期」

國宅社區並屬社區財產，且目

前該社區已回歸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自主管理在案，有關社區

管理維護相關事宜由管理委員

會主政管理。故是否辦理拆

除、遷移由管委會自行依照法

令決議辦理。 

法規限制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4

號 

工務

議提

20

號 

新建路51巷涼亭常有流

浪漢聚集飲酒，造成居

民困擾，建請協助遷移

涼亭至他處。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都市發展局 涼亭係坐落於本市「新興二期」

國宅社區並屬社區財產，且目

前該社區已回歸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自主管理在案，有關社區

管理維護相關事宜由管理委員

會主政管理。故是否辦理拆

除、遷移由管委會自行依照法

令決議辦理。 

法規限制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5

號 

工務

議提

21

號 

一、中華西路 2 巷人行

道破爛不堪，請協

助翻新。 

二、日新溪邊河床的樹

木，敬請根除杜絕

水患。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本府已訂於102年 9月 10日邀

集蔡淑惠議員、南區區公所等

相關單位現場會勘，後續俟會

勘結論。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6

號 

工務

議提

22

號 

荔宅里由市府協助共同

代管之「荔宅森林綠

地」，由區公所協助開發

出美觀，綠化之社區公

園，但中央圓環之道路

破舊、積水的石灰地，

下雨時濕滑危險，不利

行走及舉辦活動，請市

府協助改善排水等狀

況。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經查現有綠化範圍係由本市南

區區公所施作，經與荔宅里里

長及南區區公所現勘時，雨水

可由步道周邊土壤自然滲透，

里長亦表示該區域具有歷史意

義，希望保持原有地貌，因旨

揭用地都市計畫劃定為公60公

園用地，故將俟該公園有開闢

需求時一併研議辦理。 

錄案研議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7

號 

工務

議提

23

號 

S62 公園預定地運動器

材損壞，已由區公所函

文公園管理課增設，迄

今仍沒下文，請公園管

蔡淑惠 照案通過。 工務局 該公園擬增設之成人體健設施

已發包完成，並已於 102 年 9

月 6日設置完畢。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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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儘速協助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8

號 

工務

議提

24

號 

新都路(活動中心旁)公

園(S62)已都更完成，建

請 市 政 府 早 日 闢 建

(S62)公園。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本案公兒 S62 用地現正辦理撥

用作業中，俟撥用完成後即編

列預算闢建。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59

號 

工務

議提

25

號 

利南街水溝已有二十幾

年歷史，溝壁及溝面水

泥已腐蝕，請編列經費

重建。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已納入 102 年度預算，並已完

成發包，預計 9月底進場施工，

其餘路段水溝改善所需經費龐

鉅，本府將視年度經費籌措情

形分期分年辦理。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60

號 

工務

議提

26

號 

新興路 461 巷 10 弄 13

號左前至利南街口路

面，年久失修，請編列

經費重鋪柏油。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南區區公所 

水利局 

工務局工務局工務局工務局：：：：    

本路段係屬 8 公尺下道路，依

「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

例」第四條規定及本府 101 年

12 月 21 日府工公養一字第

1011087867 號函委由區公所辦

理，已請南區區公所依權管辦

理逕復。 

南區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區區公所：：：：    

本案為本府水利局之污水工程

日後將施作範圍，已請水利局

一併改善辦理。 

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    

本案業已安排於近日內邀集蔡

淑惠議員及相關單位進行會

勘，以釐清重鋪柏油相關事宜。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61

號 

工務

議提

27

號 

金華路一段503巷35號

至 143 號路面，年久失

修，請編列經費重鋪柏

油。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南區區公所 

水利局 

工務局工務局工務局工務局：：：：    

本路段係屬 8 公尺下道路，依

「臺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

例」第四條規定及本府 101 年

12 月 21 日府工公養一字第

1011087867 號函委由區公所辦

理，已請南區區公所依權管辦

理逕復。 

南區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區區公所南區區公所：：：：    

本案為本府水利局之污水工程

日後將施作範圍，已請水利局

一併改善辦理。 

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水利局：：：：    

本案業已會勘，有關金華路一

段 503 巷 35 號至 143 號路面，

年久失修，需重鋪柏油乙案。

將納入本局相關計畫案內施

作。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62

號 

工務

議提

28

號 

鹽埕路路面年久失修，

請編列經費重鋪柏油。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已於 102 年 9 月 5 日邀集蔡淑

惠議員、洪玉鳳議員、郭信良

副議長、南區區公所、南區日

新里辦公處等相關單位現場會

勘，因建議路段係屬「鹽埕 D

污水分區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

工程第八標」及「臺南市 B、C、

D 污水分區用戶接管第二期後

續工程」範圍，由本府水利局

於污水下水道工程管線埋設後

辦理全幅刨舖。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工務本提案已在 98 或 99 年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已列入年度預算辦理；目前正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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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0010863

號 

議提

29

號 

已提出，至今還未實

現，公道五(現已改為新

興東路)大成國中北側

連鎖磚現已破損嚴重。

然現因汙水道整治，前

段及後段有重新鋪設新

的連鎖磚，但中段 180

米未能鋪設，請工務局

能配合施作。 

辦理規劃設計作業。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64

號 

工務

議提

30

號 

汙水處理工程得標廠

商，在施工期間不要任

意更換，以免造成施工

品質不一，管線單位亦

應確實確認，不要柏油

已鋪設完成，再挖掘埋

設未裝設之管線，造成

民怨及浪費公帑。 

蔡淑惠 照案通過。 水利局 1.本府污水工程施作時會促請

得標廠商不任意更換協力廠

商，並嚴加要求承包廠商工

程管理、介面整合及品質管

控，避免品質不佳，如有認

何施工品質瑕疵，將會要求

原得標廠商負最終改善責

任，維護施工品質。 

2.目前本府污水工程施工前會

邀集相關管線單位召開管線

整合性協調會，辦理道路 AC

柏油路面鋪設工程前，亦會

事先函文通知各相關管線單

位及工務局，其施工範圍及

期程，請各管線單位配合併

同將施工路段內人手孔蓋調

整，再完成 AC 路面鋪設工

程，透過整合性協調會及道

路 AC 路面鋪設前事先通知，

避免管線單位再挖掘情形。 

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65

號 

工務

議提

31

號 

西門路一段 279 巷尾、

大成公園部分走道老舊

損壞，建請重新鋪設。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本案將納入103年度預算辦理。依決議辦理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866

號 

工務

議提

32

號 

S-40-6 米計畫道路後段

已完成，前段遲遲未開

闢，附近里民反映該巷

弄狹窄，一旦發生火

警，消防車無法進入，

勢必造成生命財產損

失，懇請貴局儘速編列

經費進行開闢。 

蔡淑惠 函送市府研辦。 工務局 1.旨案所陳 S-40-6M 計畫道

路，經查目前業已變更編號

為SB-40-6M道路，先予敘明。

2.所陳位址經查係屬本市南區

SB-40-6M 都市計畫道路後段

範圍，其開闢事宜本府將先

行予以錄案，視財源籌措情

形研議辦理。 

錄案研議 

南議議事字

第

1020010830

號 

臨時

動議

1號 

建請市府全力與高雄市

主辦單位協調爭取「黃

色小鴨來高雄過中秋」

於高雄港活動結束往北

啟航，增加停留安平港

活動，並請市府辦理相

關觀光宣傳活動，以增

益本市觀光發展及城市

能見度。 

賴美惠、 

郭信良、 

張世賢、 

賴惠員、 

趙昆原、 

李退之、 

蔡育輝、 

侯澄財、 

謝財旺、 

郭秀珠、 

吳通龍、 

陳文賢、 

楊麗玉、 

蔡蘇秋金 

本會議員全力支持

並請市府積極辦理。

觀光旅遊局 1.旨揭建議事項本府觀光旅遊

局前於 102 年 5 月份即透過

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向

「黃色小鴨」創作者荷蘭設

計師霍夫曼先生接洽，雖事

後再積極聯繫，未獲正面回

應。 

2.日前各縣市競相邀請黃色小

鴨入地入港，期以地方新聞

性帶動城市行銷及國內外觀

光產值。本市安平港各項條

件均具，適可符合黃色小鴨

進駐條件，惟黃色小鴨已確

定進駐台灣三城市，倘再力

邀進駐本市安平港，就新聞

錄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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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來、 

蔡秋蘭、 

梁順發、 

李文俊、 

林志聰、 

林全忠、 

王峻潭、 

郭國文、 

李坤煌、 

林宜瑾、 

林燕祝、 

施重男、 

林慶鎭、 

陳秋萍、 

郭清華、 

黃麗招、 

林炳利、 

王錦德、 

陳怡珍、 

謝龍介、 

唐碧娥、 

黃郁文、 

邱莉莉、 

洪玉鳳、 

李文正、 

盧崑福、 

王定宇、 

曾順良、 

陳文科、 

蔡旺詮、 

陸美祈、 

曾培雅、 

莊玉珠、 

林美燕、 

蔡淑惠、 

陳進益、 

張伯祿、 

陳特清、 

杜素吟、 

曾王雅雲 

蔡玉枝、 

谷暮‧哈就

話題性恐難給予國內外遊客

深切印象，且本市各項觀光

資源豐沛、形象特色清晰，

黃色小鴨與本市特色各異其

趣，以其行銷諒難深化本市

觀光品牌；考量其短暫之新

聞價值且對本市長期觀光產

值助益有限，本府將視其他

縣市辦理狀況及成效再行評

估。 

3.未來本府觀光旅遊局將參酌

黃色小鴨行銷宣傳方式，研

議其他具本市特色之活動行

銷臺南，打造本市國際觀光

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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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8次臨時會市提案執行情形一覽表 
文 號提案

別 

案 由提 案 人議 決 內 容主辦單位執 行 情 形備 考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61

號 

民政

市提

1號 

內政部核定本市 102 年

度「因應社會救助法修

正增加低收入戶及各項

中低收入福利對地方政

府補助經費－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日間照顧

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輔具費用補助款」

增加經費新台幣 1,295

萬 8,000 元整乙案，為

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

轉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社會局 簽辦動支並擬俟 103 年度總預算

時再予轉正。 

照案執行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62

號 

民政

市提

2號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原民會)核定

本市「第二屆台南市西

拉雅文化節-Ayalam-a

與 Siraya 在一起」經

費新台幣 15 萬元整，為

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俾利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再予轉

正，敬請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民族事務

委員會 

本案經費已移請主計處、財政處納

入預算；同時已擬具活動勞務採購

招標文件陳核，俟核定後即上網公

告招標，俾利活動推動。 

照案執行 

南議民政字

第

1020010760

號 

民政

市提

3號 

為辦理本區 102 年度

「南化水庫」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計畫，新增經費新台幣

795 萬元整，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

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

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南化區公

所 

1.補助南化水庫保護區在學學生

之助學金(大專、高中、國中、

國小、幼稚園及托兒所)，預計

經費約 2,200,000 元，目前申請

收件中。 

2.辦理老人(三節-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津貼發放，預計經費約

1,400,000 元，預計 10 月份辦

理。 

3.辦理保護區監視系統及維護，所

需經費約 150,000 元，目前辦理

計畫作業中。 

4.辦理本保護區民眾生活補助津

貼電話費、有線電視費、瓦斯

費、水電費和居民健保及醫療支

出補助，預計經費約 4,200,000

元，預計 10 月份辦理。 

照案執行 

南議財經字

第

1020010789

號 

財經

市提

1號 

本市 102 年度地方總預

算第 1 次追加（減）預

算案，敬請 審議。 

市政府 修正通過(修正情形

詳如大會決議表)。 

一、單位預算： 

（一）歲入部門照案

通過，歲出部

門追減刪減

數 6,350 萬

元。 

(刪減情形如下) 

主計處 

民政局 

社會局 

主計處主計處主計處主計處：：：：    

本府主計處已於 102 年 8 月 30 日

以府主預字第 1020759414 號函將

市議會審議 102 年度地方總預算

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結果通知

相關機關，並請各機關依直轄市及

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預

算分配及執行。 

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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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部門： 

歲入追加數：22 億

1,265 萬 6,000 元 

歲入追減數：57 億

4,211 萬 0 元 

歲入淨追減數：35 億

2,945 萬 4,000 元 

歲 入 追 加 減 刪 減

數：0元 

刪 減 後 歲 入 追 減

數：35 億 2,945 萬

4,000 元  

歲出部門： 

歲出追加數：22 億

2,188 萬 6,000 元 

歲出追減數：57 億

5,134 萬 0 元 

歲出淨追減數：35 億

2,945 萬 4,000 元 

歲出追減刪減數：

6,350 萬 0 元 

刪 減 後 歲 出 追 減

數：34 億 6,595 萬

4,000 元  

其餘歲出經常門、資

本門均照案通過。 

（二）修正通過(修

正情形詳預

算追加減明

細表)。 

二、附帶決議： 

(一)日後對於歲入

追 加 減 預 算

案，請市府另以

書面補充說明

原列預算數。 

(二)各區公所： 

有關本市東山區、六

甲區、大內區、七股

區、新化區、善化

區、新市區、安定

區、山上區、楠西

區、南化區、左鎮

區、歸仁區、龍崎

區、南區、安平區等

16 區區公所各項回

饋金，請民政局於 6

個月內制訂統一監

督辦法向本會提出

報告。 

(三）社會局： 

1.請社會局對身心

障礙復健診所於

本（102）年 10 月

前辦理招標相關

1.經查本市計東山、六甲、大內、

七股、新化、善化、新市、安定、

山上、楠西、南化、左鎮、歸仁、

龍崎、南區、安平區等 16 區公

所，因地區特性而有不同回饋經

費項目。 

2.上開 16 區公所回饋經費，統計

共有 19 項，分由中央部會、公

營事業、私人企業及地方政府基

金等數種不同財源類別。屬中央

部會者計有交通部、經濟部水利

署、國防部聯勤司令部及陸軍司

令部；屬公營事業者計有臺鹽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財團法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環境保護發展推動基金會；屬私

人企業者計有森霸電力公司豐

德天然氣發電廠、聯奇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屬地方政府基金者計

有本府環境保護局及民政局。 

3.為使回饋經費運用符合回饋之

宗旨，各主管機關秉其專責推行

之政務個別辨理，各項回饋經費

依其法源明訂各回饋項目，並依

其性質、地區及對象之不同，分

別制訂，合先敘明。 

4.回饋經費之審查及運用，因各該

主管機關（機構）不同而有多種

回饋經費申請審查樣態。中央及

地方之審查作業方式亦不同，中

央及地方就審查作業方式，分述

如下： 

(1)回饋經費來源為中央機關者：

提案為受補助地區代表，協助

辦理為補助地區區公所，審查

單位為中央機關。以國營航空

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係

屬中央民航局）為例，其回饋

金之審查，依同法第 6 條規定

略以「區公所應依同法第四條

之用途研提申請計畫送航空站

審核，依航空站核定之項目執

行 … （餘略）」。其回饋金形

式為由受補助地區之區公所審

查受補助地區與原提報申請計

劃用途是否相符，核銷方式為

補助受補助地區核銷時應檢附

原始憑證及執行照片，於計劃

執行完成後一個月內由區公所

將回饋金實際執行情形表及支

出憑證正本函送臺南航空站。 

(2)回饋經費來源為中央機構者：

提案為受補助地區代表，協助

辦理為補助地區區公所，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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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2.有關長青公寓之

功能定位，請社會

局以書面向本會

提出專案報告。 

單位為中央機構。以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

助金執行要點（係屬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為例，依要點

第 8 點規定略以「地區之地方

政府來函，按下列標準撥付「發

電年度協助金」。未於當年度內

來函者，逾該年度終了則不再

撥付 … （餘略）」。其回饋金

形式為受補助地區支應生活扶

助金及區民意外險，核銷方式

為，以原始憑證核銷由區公所

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核銷。 

(3)回饋經費來源為本市經費者：

提案為受補助地區代表，協助

辦理及審查單位為補助地區區

公所。其回饋金形式以臺南市

回饋公立殯葬設施所在地區實

施辦法（本局所屬殯葬管理所）

為例，依本自治規則第 6 條規

定「公立殯葬設施所在地區區

公所，應依回饋金分配原則統

籌管理回饋金，並於每年五月

研討下年度回饋金使用計

畫」，與同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

「各里應於每年五月研討回饋

金使用需求，由里辦公處報請

區公所審議，依回饋金使用計

畫支用。使用計畫變更或辦理

計畫外之臨時或特殊事項時，

亦同」，核銷方式為，由受補助

之單位將相關憑證及執行成果

資料送區公所辦理。 

(4)回饋經費來源為私人企業者：

提案為受補助地區代表，協助

單位為補助地區區公所審查受

補助地區送計畫書。其回饋金

形式為支用受補助地區居民生

活補助或用於補助地區道路排

水養護工程，核銷方式為收支

對列，檢據核銷，依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辦理。 

5.綜上回饋經費支用用途及經費

核銷方式各有規定，例有改善受

補助地區道路、水溝等公共設

施，其核銷採就地審計方式辦

理；或有回饋受補助地區居民水

電費，其辦理方式依印領清冊所

載直接回饋民眾；亦有支應受補

助地區居民生活扶助金或為其

保險意外險。 

6.揆諸上揭回饋經費之申請、審

查、核銷及規定，可知各項回饋

金之態樣不一且各補助機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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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均有明確規定各補助項目及

審查機制，且由市政府各主管機

關監督。故貴會附帶決議事項，

本局將敦請本府各回饋經費權

責主管局處不定時至區公所抽

查辦理情形。 

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    

1.無障礙福利之家附設診所現正

積極辦理公開招標作業。 

2.有關「臺南市立長青公寓轉型工

作報告」業於 102 年 8月 6日以

府社老字第 1020715430 號函送

市議會，並於 102 年 9 月 10 日

以南市社老字第 1020810008 號

函送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及本

府主計處在案。 

南議財經字

第

1020010790

號 

財經

市提

2號 

為辦理出售本府經管坐

落本市新營區新營段

628-24 地號等 34 筆非

公用市有土地，擬依土

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

處分程序，敬請 審議。

市政府 照案通過。 財政處 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送內政部完

成處分程序中。 

照案執行 

南議財經字

第

1020010791

號 

財經

市提

3號 

為辦理出售本府經管坐

落本市鹽水區北門段

484-6地號等22筆非公

用市有土地，擬依土地

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處

分程序，敬請 審議。 

市政府 除 安 南 區 安 西 段

2157、2158 地號及佳

里區北文段 411、

413、414、415 地號

土地暫緩出售外，其

餘照案通過。 

財政處 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送內政部完

成處分程序中。 

照案執行 

南議財經字

第

1020010792

號 

財經

市提

4號 

檢送 101 年度臺南市地

方總決算審核報告，敬

請 審議。 

市政府 照案通過。 主計處 1.本府主計處業於 102 年 8 月 23

日以臺南市政府府主決字第

1020766366 號公告「中華民國

101 年度臺南市地方總決算暨

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之最終

審定數額表」。 

2.於 102 年 8 月 30 日以臺南市政

府府主決字第 1020774323 號函

將上揭「公告日期」函知臺南市

審計處、本市議會及本府暨所屬

各級機關學校。 

照案執行 

南議教育字

第

1020010739

號 

教育

市提

1號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補助本市辦理「『白色恐

怖時期』臺南市政治受

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

史紀錄相關計畫」，本計

畫總經費新台幣 150 萬

(中央補助款 105 萬

元、市配合款 45 萬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

總預算予以轉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文化局 1.102 年 8 月 27 日檢附修正計畫

書、第一期款領據、臺南市議會

同意墊付函，向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申請核撥補助經費。 

2.刻正撰擬標案。 

照案執行 

南議建設字

第

追認

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核定本市 102 年「將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農業局 本案102年4月3日漁業署同意補

助經費，102 年 4 月 25 日漁業署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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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10740

號 

建設

市提

1號 

軍漁港漁貨拍賣場整修

工程計畫」經費新台幣

1,190 萬元整乙案(中

央補助 714 萬元[其中

10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

度總預算]、市配合款

476 萬元)，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 1,090 萬元(中央

補助 614 萬元及市配合

款 476 萬元)整，俾憑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

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

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

議。 

核定計畫，102 年 5月 2日簽辦設

計監造招標評審，5 月 21 日辦理

廠商資格審查，6月 5日召開評審

會議，6 月 11 日辦理設計監造案

議價並決標，6 月 27 日召開設計

階段地方說明會，7 月 11 日、7

月 16 日廠商檢送預算書圖，7 月

23 日本所召開預算書圖審查會，8

月 2 日廠商檢送修正後預算書

圖，8 月 16 檢送預算書圖至漁業

署，9月 5日漁業署召開預算書圖

審查會，俟漁業署函送會議紀錄後

辦理預算書圖修正。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741

號 

追認

案 

建設

市提

2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核定本市 102 年「臺

南市學甲區濕地生態園

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

經費新台幣 215 萬元整

乙案(中央補助 180 萬

元；市配合款 30 萬元；

學甲區農會配合款 5 萬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210

萬元，俾憑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

度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農業局 1.「102 年度臺南市學甲區濕地生

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補助

款 48 萬元已撥付學甲區農會。 

2.「臺南市學甲濕地生態園區經營

管理示範計畫休耕土地租賃案」

於 9月 10 日完成議價。 

照案執行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742

號 

追認

案 

建設

市提

3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核定本市「102 年度

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計

畫」經費新台幣 410 萬

7,000 元整案(中央補

助328萬5,000元[其中

113 萬 1,000 元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算]；市配

合款 82 萬 2,000 元)，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 297 萬

6,000 元(中央補助 215

萬 4,000 元及市配合款

82 萬 2,000 元)，俾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

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農業局 至 102 年 9 月 12 日已完成調查

17,559 口漁塭，面積 10,699 公頃

執行率 70%，目前按預定進度執行

中。 

照案執行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743

號 

追認

案 

建設

市提

4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

本市 102 年度「提升重

點果樹外銷供應鏈-台

南市政府及所屬農民團

體配合芒果等水果產期

辦理農業亮點計畫-台

灣國際芒果季」經費新

台幣 550 萬元整乙案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農業局 1.第一屆臺南國際芒果節於走馬

瀨農場辦理，期間為 6月 29 日

至 7 月 7 日，總參與人數約 4

萬人，鮮芒果銷售金額達 71 萬

元，並邀請日本、韓國、新加坡、

澳洲、大陸、香港、汶萊共 7

個國家 16 位買家前來採購芒果

及相關加工品，國內共 6家供應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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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 400 萬元、市

配合款 100 萬元、農民

團體配合款 50 萬元)，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 400 萬元

整，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02 年追

加減預算時再予轉正，

敬請 審議。 

商獲得訂單，訂單金額達 115

萬 3000/美元(3,459 萬元/臺

幣)。 

2.本府農業局業於 102 年 8 月 15

日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申請本案第一期補助款 320 萬

元。 

3.農糧署於 102 年 8 月 26 日撥付

第一期補助款予本局，本筆款項

動支簽呈尚呈核中。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744

號 

追認

案 

建設

市提

5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核定本市「下山漁港

泊地疏浚工程」、「青山

漁港內港停泊區疏浚工

程」、「北門漁港南碼頭

改建工程委託規劃設

計」等 3 件工作經費分

別為 200 萬元、350 萬

元、140 萬元，總計 690

萬元整(中央補助分別

為 120 萬元、210 萬元、

84 萬元，合計 414 萬

元、市配合款分別為 80

萬元、140 萬元、56 萬

元，合計 276 萬元)，謹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市

配合款 276 萬元，俾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

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農業局 下山漁港疏浚及青山漁港疏浚執

行情形如下：102 年 4 月 23 日漁

業署同意補助經費，102 年 5月 17

日漁業署核定計晝，5月 8日簽辦

設計監造招標評審，5 月 28 日辦

理廠商資格審查，6 月 11 日召開

評審會議，6 月 20 日辦理設計監

造案議價並決標，102 年 7月 9日

廠商檢送預算書圖，7 月 18 日本

府召開設計階段地方說明會，7月

25 日廠商檢送修正後預算書圖，8

月 6 日本府檢送預算書圖至漁業

署，8 月 15 日漁業署召開預算書

圖審查會議，8 月 30 日廠商檢送

修正後預算書圖，9月 9日廠商補

送 3份修正後預算書圖，本府即將

簽辦工程發包。 

照案執行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745

號 

追認

案 

建設

市提

6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核定本市 102 年「活

化人工魚礁區及天然礁

區計畫」經費新台幣 60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8 萬元、市配合款 12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48 萬元整，俾憑辦理後

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追加減預算時

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農業局 本案預計清除本市人工魚礁區與

天然礁區共 5處，經洽廠商後預計

於 9月中旬過後，水相可見度較佳

時進行施作，工期預計費時一個

月，自 9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施作

完成。 

照案執行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746

號 

建設

市提

7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核定之本市「『2013

臺南好米嘉年華會』米

食推廣活動計畫」經費

新台幣 125 萬元整乙案

(中央補助 90 萬元、市

配合款 35 萬元)，為爭

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 125 萬元整，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事宜，俟 103 年度納入

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農業局 1.稻田彩繪已設置完成。 

2.102 年 9 月 11 日召開活動記者

會。 

3.活動開幕及展售時間，謹訂於

102 年 9月 18-19 日、20-21 日、

28-29 日、10 月 5-6 日，共計 4

場次。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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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41

號 

建設

市提

8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核定本市 102 年度

「外來入侵植物防治計

畫」經費新台幣 224 萬

8,000 元整乙案(中央

補助 200 萬元、市配合

款 24 萬 8,000 元)，為

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24萬8,000

元整，俾憑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

度納入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農業局 辦理「外來入侵植物防治計畫」銀

膠菊及小花蔓澤蘭防治，業於 102

年 8 月 13 日辦理勞務採購發包並

已完成相關程序簽約。 

照案執行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42

號 

建設

市提

9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核定之本

市「102 年度強化植物

有害生物防範措施計

畫 」 經 費 款 新 臺 幣

1,597 萬元整乙案(中

央補助 478 萬 4,000

元、農民團體配合款

1,118 萬 6,000 元)，為

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 先 行 墊 付 478 萬

4,000 元整，俾憑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

轉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農業局 已於102年9月4日將領據及納入

預算證明函送防檢局。 

照案執行 

南議建設字

第

1020010843

號 

建設

市提

10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

之本市 102 年「畜牧場

登記與管理」計畫經費

款新臺幣49萬7,000元

整乙案(中央補助 42 萬

5,000 元[其中 20 萬元

已納入 102 年度總預

算]、市配合款 7 萬

2,000 元)，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中央補助款 22 萬

5,000元整，俾憑辦理後

續相關作業事宜，俟103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墊付。 農業局 辦理「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至

102 年 9 月 12 日已執行 233,788

元，目前按預定進度執行中。 

照案執行 

南議保安字

第

1020010737

號 

追認

案 

保安

市提

1號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

辦理 102 年「區域觀光

旗艦計畫」，總經費新臺

幣 3,100 萬元整(中央

補助款為 1,550 萬元，

地方配合款為 1,550 萬

元)，惠請同意先行辦理

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事宜，俟 102 年

追加預算轉正，敬請 審

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觀光旅遊

局 

於 102 年 7 月 30 日辦理期初設計

階段及審查會。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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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號提案

別 

案 由提 案 人議 決 內 容主辦單位執 行 情 形備 考

南議保安字

第

1020010738

號 

保安

市提

2號 

為辦理本市無障礙計程

車營運計畫補助業者購

車補助 800 萬元墊付事

宜案，謹請 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俟 103 年度

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一、本會同意墊付。

二、附帶決議： 

請交通局邀請相關

單位、業者暨本會議

員等，召開說明會

後，始得動支。 

交通局 1.本市公共運輸處業於 102 年 8

月 21 日邀請相關單位、業者及

議員，召開說明會。 

2.目前著手辦理無障礙計程車評

選須知、行政契約、公告及成立

評選委員會之簽辦。 

照案執行 

南議工務字

第

1020010754

號 

追認

案 

工務

市提

1號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市

「102 年度城鎮風貌型

塑整體計畫」─「102

年度臺南市環境景觀總

顧問」案經費新台幣

300 萬元（中央補助 237

萬元；市配合款 63 萬

元）乙案，為爭取時效，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02 年度

追加減預算時再予轉

正，敬請 審議。 

市政府 本會同意追認。 都市發展

局 

「102 年度臺南市環境景觀總顧

問」案採購發包作業辦理中，已於

9月 10 日完成評選，預計 10 月初

簽約執行。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80

號 

法規

市提

1號 

制定「臺南市火災預防

自治條例」草案，敬請

審議。 

市政府 一、第三條第一款及

第四條之各類

場所分類有關

法條及附件請

於大會前，提供

議員參考。 

二、第八條：依設置

標準及建築技

術規則應設置

瓦斯漏氣火警

自動警報設備

之新建場所，其

管理權人應設

置瓦斯遮斷設

備。修正為：依

設置標準第 21

條及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243條

應設置瓦斯漏

氣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之新建

場所，其管理權

人應設置瓦斯

遮斷設備。 

三、修正通過。 

消防局 本案本府消防局已於102年 9月 5

日函報行政院核定中。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880

號 

法規

市提

2號 

制定「臺南市肉品市場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

條例」草案，敬請 審

議。 

市政府 照案通過。 農業局 已於 102 年 9 月 14 日以府農畜字

第 1020834215 號函行政院備查。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08

號 

法規

報告

案 1

號 

修正「臺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組織規程」部分

條文、「臺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編制表」乙案，

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都市發展

局 

本案業經考試院 102 年 5 月 29 日

考授銓法五字第 1023733211 號函

同意備查在案，本府都市發展局已

辦妥職務歸系經銓敘部核備，目前

遴補人員進用。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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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號提案

別 

案 由提 案 人議 決 內 容主辦單位執 行 情 形備 考

南議法規第

1020010809

號 

法規

報告

案 2

號 

訂定「臺南市公共廁所

清潔維護管理辦法」乙

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環境保護

局 

已於 102 年 5 月 14 日依法制相關

程序辦理發布完畢。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0

號 

法規

報告

案 3

號 

訂定「臺南市遊動廣告

許可證收費標準」乙

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交通局 本案本府交通局將於遊動廣告許

可證核發時依規定收取費用。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1

號 

法規

報告

案 4

號 

修正「臺南市政府工務

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及「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編制表」乙案，敬請備

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工務局 業於 102 年 5 月 30 日以府法規字

第 1020470284A 號令修正發布。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2

號 

法規

報告

案 5

號 

修正「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編制表」、「臺南市體育

處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及「臺南市體育處編制

表」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教育局 1.本案「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

程」部分條文及「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編制表」自 102 年 6 月 1

日修正，已完成 5科 4室的組織

編制，並依規定辦妥 76 個職務

歸系，業經銓敘部 102 年 7月 8

日部法五字第 1023747734 號函

核備在案。 

2.「臺南市體育處組織規程」部分

條文及「臺南市體育處編制表」

業經本府於 102 年 5 月 30 日以

府法規字第 1020469606A 號令

修正發布，並自6月1日起生效。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3

號 

法規

報告

案 6

號 

訂定「臺南市未完成道

路闢建之建築基地申請

建築執照出入通路辦

法」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工務局 本辦法業於102年06月10日以府

法規字第 1020501401A 號令發布

實施。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4

號 

法規

報告

案 7

號 

修正「臺南市政府勞工

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及「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編制表」乙案，敬請備

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勞工局 業於 102 年 6 月 14 日以府法規字

第 1020515888A 號令修正發布。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5

號 

法規

報告

案 8

號 

訂定「臺南市南瀛天文

教育園區門票收費標

準」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教育局 1.本案業經本府於 102 年 6 月 28

日以府法規字第 1020547109A

號令發布。 

2.本市南瀛天文教育園區已於

102 年 7 月正式營運，並依照本

門票收費標準執行收費。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6

號 

法規

報告

案 9

號 

訂定「臺南市歷史街區

振興補助辦法」乙案，

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文化局 1.本辦法已於 102 年 6 月 27 日發

布施行在案。 

2.本府文化局已於今(102)年度依

本辦法內容辦理「歷史老屋補

助」相關事宜。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7

號 

法規

報告

案

10

號 

訂定「臺南市檢舉違反

動物保護法案件獎勵辦

法」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農業局 已於 102 年 6 月 18 日以府法規字

第 1020525783A 號令公布，並自

103 年 1月 1日施行。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8

號 

法規

報告

案

11

修正「臺南市立仁愛之

家家民安置辦法」乙

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社會局 修正「臺南市立仁愛之家家民安置

辦法」乙案，執行順利，於 102

年 8 月 30 日獲衛生福利部同意備

查。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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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號提案

別 

案 由提 案 人議 決 內 容主辦單位執 行 情 形備 考

號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19

號 

法規

報告

案

12

號 

修正「臺南市政府地政

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及「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編制表」乙案，敬請備

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地政局 本案業經考試院 102 年 7 月 17 日

考授銓法五字第 1023747914 號函

同意備查在案，職務歸系案並經銓

敘部核備，目前刻正辦理相關人員

遞補中。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0

號 

法規

報告

案

13

號 

修正「臺南市東南、安

南、佳里、麻豆、玉井、

鹽水、白河地政事務所

編制表」乙案，敬請備

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地政局 本案業經考試院 102 年 7 月 22 日

考授銓法五字第 1023747913 號函

同意備查在案，職務歸系案並經銓

敘部核備，目前刻辦理相關人員遞

補中。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1

號 

法規

報告

案

14

號 

修正「臺南市政府編制

表」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人事處 業於 102 年 5 月 8 日以府法規字

1020402372A 號令修正發布。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2

號 

法規

報告

案

15

號 

訂定「臺南市各區公所

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乙

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人事處 業於 102 年 3 月 27 日以府法規字

1020260726A 號令訂定發布。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3

號 

法規

報告

案

16

號 

修正「臺南市回饋公立

殯葬設施所在地區實施

辦法」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民政局 本案業於 102 年 7 月 8 日發布生

效，並經函送行政院及本市議會備

查在案。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4

號 

法規

報告

案

17

號 

訂定「臺南市加水站水

源供應許可管理辦法」

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環境保護

局 

依該辦法受理加水站水源供應業

者申請許可審查，申請書格式業於

102年 8月 8日附掛於本府環境保

護局網站(水土科-便民服務-文件

下載)供民眾下載使用。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5

號 

法規

報告

案

18

號 

修正「臺南市新營文化

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

法」乙案，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文化局 本案業於 102 年 7 月 11 日以府法

規字第 1020624851A 號令修正發

布施行。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6

號 

法規

報告

案

19

號 

修正「臺南市都市發展

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乙案，敬請備

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都市發展

局 

依辦法辦理基金運作事宜。 照案執行 

南議法規字

第

1020010827

號 

法規

報告

案

20

號 

廢止「臺南市國民小學

成績評量辦法」乙案，

敬請備查。 

市政府 同意備查。 教育局 業於 102 年 7 月 19 日以府課教

(一)字第 1020635757 號函報「行

政院」及「市議會」廢止。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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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議事日程表 
臺南市議會第１屆第 8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時間 

               

                  議程 

日期     星期  會次       

上午 下午 

9：30～12：30 1:30～5:30 

7 月 31 日 三 1 

(一)報到 

(二)開幕 

(三)程序委員會審定結果報告(含議事日程表) 

(四)三讀議案第一讀會 

(五)報告事項 

(六)審議各項提案 

(七)聽取臺南市審計處審核報告 

(八)聯席審查 101 年度臺南市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 

8 月 1 日 四 2 

(一)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 次追加減預算 

（財經、民政部門）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2 日 五 3 

(一)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 次追加減預算 

(教育、建設部門）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3 日 六  例假（停          會） 

8 月 4 日 日  例假（停          會） 

8 月 5 日 一 4 

(一)聯席審查議案-102 年度第 1 次追加減預算 

(保安、工務、財經部門）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6 日 二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8 月 7 日 三  
(一)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二)蒐集議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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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 四  

(一)專案報告-「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經營相關問題」 

(二)專案報告-「十二年國教」 

(三)蒐集議案資料 

(四)議案資料彙整 

8 月 9 日 五 5 

（一）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二）討論提案 

（三）報告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閉    會 

備註: 

二、 本次會議事日程表經102年7月31日大會修正通過。 

三、 本次臨時會期間自102年7月31日至8月9日，共計10日，除7777月月月月31313131日及日及日及日及8888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

之議程，須經過半數議員過半數議員過半數議員過半數議員出席；聯席審查案8888月月月月1111、、、、2222、、、、5555之議程之議程之議程之議程，，，，須經半數半數半數半數

以上議員以上議員以上議員以上議員出席，依序由財經、民政、教育、建設、保安、工務委員會召集

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進行。 

三、「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部分由各委員會自訂開會時間。 

四、開會會場：  

  （一） 議事廳（新營民治）－大會及各委員會聯席審查議案。  

  （二）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地點－由委員會以簡訊通知各議員並於本會網站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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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委員會審查時間表 
 

 臺南市議會第1屆第8次臨時會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時間表 

委員會別  審查日期及時間  審查地點  聯絡窗口  

民政委員會  8月7日(星期三)  

下午2時  

民治議事廳  

第六審查室  

林美鳳 390-3943  

mfengg@mail.tncc.gov.tw  

財經委員會  8月7日(星期三)  

下午2時30分  

民治議事廳  

第四審查室  

李俊杰 390-3945  

x733316@mail.tncc.gov.tw  

教育委員會  8月7日(星期三)  

下午2時30分  

永華議事廳  

第一審查室  

劉貞秀 390-3946  

show@mail.tncc.gov.tw  

建設委員會  8月7日(星期三)  

上午10時30分  

永華議事廳  

第四審查室  

黃川蘭 390-3947  

cary@mail.tncc.gov.tw  

保安委員會  8月6日(星期二)  

下午2時30分  

民治議事廳  

第四審查室  

王念慈 390-3935  

3903935@mail.tncc.gov.tw  

工務委員會  8月7日(星期三)  

上午10時  

永華議事廳  

第三審查室  

陳惠珍 390-3952  

cheng@mail.tncc.gov.tw  

法規委員會  8月6日(星期二)  

上午11時  

永華議事廳  

第四審查室  

李靜娟 390-3992  

uouo@mail.tn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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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員出缺席表 
臺南市議會第 1 屆第 8 次臨時會議員出缺席表 

席 
 

次 

   日 
    期 
 
 姓 
  名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8
月
3
日 

8
月
4
日 

8
月
5
日 

8
月
6
日 

8
月
7
日 

8
月
8
日 

8
月
9
日 

            

   
例假 

(停會) 
               

  

1 賴美惠 ○ ○ ○ ○ ○ ○ ○ ○ ○ ○             

2 郭信良 ○ ○ ○ ○ ○ ○ ○ ○ ○ ○             

3 李退之 ○ ○ ○ ○ ○ ○ ○ ○ ○ ○             

4 蔡旺詮 ○ ○ ○ ○ ○ ○ ○ ○ ○ ○             

5 侯澄財 ○ ○ ○ ○ ○ ○ ○ ○ ○ ○             

6 陳文賢 ○ ○ ○ ○ ○ ○ ○ ○ ○ ○             

7 陸美祈 ○ ○ ○ ○ ○ ○ ○ ○ ○ ○             

8 莊玉珠 ○ ○ ○ ○ ○ ○ ○ ○ ○ ○             

9 李文俊 ○ ○ ○ ○ ○ ○ ○ ○ ○ ○             

10 蔡秋蘭 ○ ○ ○ ○ ○ ○ ○ ○ ○ ○             

11 李文正 ○ ○ ○ ○ ○ ○ △ ○ ○ ○             

12 陳進益 ○ ○ ○ ○ ○ ○ ○ ○ ○ ○             

13 林燕祝 ○ ○ ○ △ △ △ △ △ ○ ○             

14 陳朝來 ○ ○ ○ ○ ○ ○ ○ ○ ○ ○             

15 謝財旺 ○ ○ ○ ○ ○ ○ ○ ○ ○ ○             

16 陳怡珍 ○ ○ ○ ○ ○ ○ ○ ○ ○ ○             

17 王峻潭 ○ ○ ○ ○ ○ ○ ○ ○ ○ ○             

18 蔡蘇秋金 ○ ○ ○ ○ ○ ○ ○ ○ ○ ○             

19 林宜瑾 ○ ○ ○ ○ ○ ○ ○ ○ ○ ○             

20 吳通龍 ○ ○ ○ ○ ○ ○ ○ ○ ○ ○             

21 張世賢 ○ ○ ○ ○ ○ ○ ○ ○ ○ ○             

22 陳特清 ○ ○ ○ ○ ○ ○ ○ ○ ○ ○             

23 郭秀珠 ○ ○ ○ ○ ○ ○ ○ ○ △ ○             

24 施重男 ○ ○ ○ ○ ○ ○ ○ ○ ○ ○             

25 曾順良 ○ ○ ○ ○ ○ ○ △ △ △ ○             

26 趙昆原 ○ ○ ○ ○ ○ ○ ○ ○ ○ ○             

27 賴惠員 ○ ○ ○ ○ ○ ○ ○ ○ ○ ○             

28 邱莉莉 ○ ○ ○ ○ ○ ○ ○ ○ ○ ○             

29 林全忠 ○ ○ ○ ○ ○ ○ ○ ○ ○ ○             

30 黃郁文 ○ ○ ○ ○ ○ ○ ○ ○ ○ ○             

31 謝龍介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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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次 

   日 
    期 
 
 姓 
  名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8
月
3
日 

8
月
4
日 

8
月
5
日 

8
月
6
日 

8
月
7
日 

8
月
8
日 

8
月
9
日 

            

   
例假 

(停會) 
               

  

32 林志聰 ○ ○ ○ ○ ○ ○ ○ ○ ○ ○             

33 唐碧娥 ○ ○ ○ ○ ○ ○ ○ ○ ○ ○             

34 王定宇 ○ ○ ○ ○ ○ ○ ○ ○ ○ ○             

35 盧崑福 ○ ○ ○ ○ ○ ○ ○ ○ ○ ○             

36 王錦德 ○ ○ ○ ○ ○ ○ ○ ○ ○ ○             

37 曾培雅 △ △ △ △ ○ ○ ○ ○ ○ ○             

38 林美燕 ○ ○ ○ ○ ○ ○ ○ ○ ○ ○             

39 蔡玉枝 ○ ○ ○ ○ ○ ○ ○ ○ ○ ○             

40 
谷暮． 

哈就 
○ ○ ○ ○ ○ ○ ○ ○ ○ ○             

41 陳秋萍 ○ ○ ○ ○ ○ ○ ○ ○ ○ ○             

42 郭國文 ○ ○ ○ ○ ○ ○ ○ ○ ○ ○             

43 郭清華 ○ ○ ○ ○ ○ ○ ○ ○ ○ ○             

44 張伯祿 ○ ○ ○ ○ ○ ○ ○ ○ ○ ○             

45 梁順發 ○ ○ ○ ○ ○ ○ ○ ○ ○ ○             

46                        

47 楊麗玉 ○ ○ ○ ○ ○ ○ ○ ○ ○ ○             

48 曾王雅雲 ○ ○ ○ ○ ○ ○ ○ ○ ○ ○             

49 蔡育輝 ○ ○ ○ ○ ○ ○ ○ ○ ○ ○             

50 林慶鎭 ○ ○ ○ ○ ○ ○ ○ ○ ○ ○             

51 李坤煌 ○ ○ ○ ○ ○ ○ ○ ○ ○ ○             

52 黃麗招 ○ ○ ○ ○ ○ ○ ○ ○ ○ ○             

53 洪玉鳳 ○ ○ ○ ○ ○ ○ ○ ○ ○ ○             

54 杜素吟 ○ ○ ○ ○ ○ ○ ○ ○ ○ ○             

55 蔡淑惠 ○ ○ ○ ○ ○ ○ ○ ○ ○ ○             

56 陳文科 ○ ○ ○ ○ ○ ○ ○ ○ ○ ○             

57 林炳利 ○ ○ ○ ○ ○ ○ ○ ○ ○ ○             

備註：（○）係指出席，（△）係指請假，（×）係指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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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事廳座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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